

立法院第10屆第7會期內政委員會第8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2年3月27日（星期一）9時至11時13分

地　　點　本院紅樓202會議室

主　　席　陳委員玉珍

主席：出席委員8人，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

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10屆第7會期內政委員會第7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112年3月20日（星期一）上午9時9分至11時5分

112年3月22日（星期三）上午9時至下午2時4分

地　　點：紅樓202會議室

出席委員：李德維　　游毓蘭　　鄭天財Sra Kacaw　　　王美惠　　羅美玲　　陳琬惠　　黃世杰　　張宏陸　　賴品妤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林文瑞　　陳玉珍　　莊瑞雄

　　　委員出席13人

列席委員：李貴敏　　吳玉琴　　劉世芳　　陳椒華　　林德福　　洪孟楷　　陳以信　　邱臣遠　　楊瓊瓔　　張其祿　　賴香伶　　陳歐珀　　羅致政　　鍾佳濱　　陳明文　　呂玉玲　　孔文吉　　林俊憲　　廖婉汝　　何欣純　　蔡易餘　　洪申翰　　邱志偉　　翁重鈞　　
　　　委員列席24人

列席官員：
3月20日

內政部政務次長吳容輝暨相關人員

大陸委員會法政處處長周鳴瑞

海洋委員會海域安全處處長許啟業暨相關人員

國家安全局第三處副處長戴副處長暨相關人員

國防部資源規劃司人力資源處專門委員林佳靜暨相關人員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副署長賴家仁

法務部參事廖江憲暨相關人員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簽證組副組長莊博閔

司法院刑事廳法官林勇如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教育副參事廖高賢

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簡任技正李炳樟

交通部航政司簡任技正楊博文

僑務委員會綜合規劃處簡任秘書吳春芳

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力發展處專門委員趙偉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專門委員鍾怡如

3月22日

海洋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碧玲暨相關人員

內政部營建署副署長徐燕興暨相關人員

經濟部究發展委員會執行秘書莊銘池暨相關人員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簡任視察楊明傳

財政部關務署副署長蘇淑貞

法務部法制司副司長鄧巧羚

交通部航政司簡任技正鄭鴻政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古物遺址組副組長劉明興

教育部綜合規劃司專門委員呂虹霖暨相關人員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簡任技正蕭惠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組長劉福昇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術處簡任技正陳義昌

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處專門委員謝偉智暨相關人員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組長曾美杏暨相關人員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專門委員黃巧虹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質保護處簡任技正儲雯娣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組編人力處專門委員蔡獻緯

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專門委員黃厚輯暨相關人員

主　　席：莊召集委員瑞雄

專門委員：黃瑞月

主任秘書：鄭雪梅

紀　　錄：簡任秘書　周厚增　　簡任編審　葉淑婷

　　　科　　長　陳品華　　薦任科員　鄧瑋宜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討　論　事　項

一、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繼續審查委員羅美玲等16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繼續審查委員趙天麟等25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繼續審查委員洪申翰等16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二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繼續審查委員林楚茵等18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繼續審查委員陳以信等21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八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繼續審查委員鄭正鈐等22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八、繼續審查委員吳玉琴等16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六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九、繼續審查委員周春米、林俊憲等20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繼續審查委員張育美等17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一、繼續審查委員羅致政等22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二、繼續審查委員林俊憲等23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六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三、繼續審查委員林文瑞等16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四、繼續審查委員溫玉霞等18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五、繼續審查委員羅致政等17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六、繼續審查委員蔡適應等18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七、繼續審查委員余天等23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八、繼續審查委員鄭麗文等17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九、繼續審查委員莊瑞雄等16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十八條、第四十八條及第五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繼續審查委員羅致政等16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一、繼續審查委員林昶佐等16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三條、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二、繼續審查委員余天等17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十八條及第八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三、繼續審查委員羅美玲等17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八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四、繼續審查委員邱志偉等17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五、繼續審查委員陳玉珍等21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六、繼續審查委員陳玉珍等21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七、繼續審查委員張廖萬堅等17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八、繼續審查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決議：

(一)第六十四條、第六十八條、第七十條、增訂第七十二條之一、第七十五條至第八十條、第八十三條、第八十六條至第八十八及第九十五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第八十一條，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三)第八十四條，照行政院提案，予以刪除。

(四)第七十四條、增訂第七十四條之一及第八十五條，均暫行保留。

(五)通過附帶決議3項：

1.針對外國人因逾期停、居留或非法工作之禁止入國期間，應視情節輕重訂定裁罰標準。其具新住民家屬身分者，應本人道考量，酌减或不予禁止入國。

提案人：羅美玲　　王美惠　　張宏陸　　莊瑞雄　　賴品妤　　鄭天財Sra Kacaw　　　邱顯智

2.現行入出國及移民法中，當事人均得依據行政程序法第24條第1項之規定委任律師代理。惟移民署現就入出國及移民法中之部分規定，律師不得到場（如第65條第1項，移民署受理外國人等申請在台灣停留、居留或定居，得於受理當時或擇期與申請人面談之程序）時，有時會發生爭議之情事。爰此，建請移民署應考量當事人人權，除有明確涉及國家安全之虞外，得於第65條中，研議經裁量後得委任律師在場之權利。

提案人：莊瑞雄　　羅美玲　　賴品妤　　王美惠　　吳玉琴

3.針對入出國及移民法第48條資料之管理、利用及保存，應訂定管理利用辦法；另有關蒐集逾5年資料應封存一節，另應規範相關解封條件。

提案人：莊瑞雄　　羅美玲　　王美惠

(六)討論事項暫行保留部分（含本次及第4次會議共10條條文、修正動議及附帶決議），均另定期繼續審查。

3月22日

報　告　事　項

一、處理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海洋委員會預算凍結書面報告案計7案。

(一)海洋委員會函，為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國外旅費」凍結1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二)海洋委員會函，為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2目「海洋業務」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三)海洋委員會函，為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海洋保育署第2目「海洋保育業務」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四)海洋委員會函，為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海洋保育署第2目項下「海岸清潔維護計畫」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五)海洋委員會函，為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海洋保育署第2目項下「海洋污染監測與應處計畫」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六)海洋委員會函，為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國家海洋研究院「國外旅費」凍結15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七)海洋委員會函，為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國家海洋研究院第2目「海洋研究業務」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以上7案，書面報告均已送達，預算得以動支，擬具報告提報院會。

二、邀請海洋委員會主任委員率同所屬列席報告業務概況（含上會期臨時提案辦理情形），並備質詢。
（報告事項與討論事項合併詢答，委員莊瑞雄、楊瓊瓔說明提案要旨，海洋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碧玲報告，委員陳琬惠、羅美玲、游毓蘭、張宏陸、鄭天財Sra Kacaw、王美惠、黃世杰、莊瑞雄、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李德維、林文瑞、賴品妤、洪申翰、陳椒華、邱臣遠、蔡易餘等16人質詢，由海洋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碧玲暨相關人員答復說明。）

決定：

(一)登記發言委員除不在場者外，其餘均已發言完畢，詢答結束。

(二)委員陳玉珍及楊瓊瓔等2人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三)書面質詢及未及答復部分請相關機關於1週內另以書面答復，並副知本會。

討　論　事　項

一、審查海洋委員會函為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海巡署第2目「海巡業務」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議：本案同意動支，擬具報告提報院會。

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海洋產業發展條例草案」案。

三、審查委員賴瑞隆等16人擬具「海洋產業發展條例草案」案。

四、審查委員廖婉汝等33人擬具「海洋產業發展條例草案」案。

五、審查委員羅致政等19人擬具「海洋產業發展條例草案」案。

六、審查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海洋產業發展條例草案」案。

七、審查委員楊瓊瓔等24人擬具「海洋產業發展條例草案」案。

八、審查委員莊瑞雄等16人擬具「海洋產業發展條例草案」案。

九、審查委員林宜瑾等18人擬具「海洋產業發展條例草案」案。

決議：

「海洋產業發展條例草案」共8案：

(一)名稱、第二條、第三條、第五條至第七條、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及第十六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第一條，除首句「為促進海洋產業之發展」等文字，照委員王美惠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為：「為促進海洋產業之永續發展」外，其餘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三)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第一章章名、第二章章名、第七條、第三章章名及第十六條、委員莊瑞雄等16人提案第七條、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均不予採納。

(四)第九條，除將委員莊瑞雄等16人提案第十一條第二項「為鼓勵國民參與海洋活動，各級政府應在國家海洋日，加強全民海洋活動宣傳；並鼓勵各機關、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辦理各類海洋活動。」等文字，增訂為第三項外，其餘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五)第十條，除將委員莊瑞雄等16人提案第十三條第二項修正為：「前項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輔導、協助、獎勵或補助之對象、資格條件、審核基準、申請程序、獎助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期檢視。」增訂為第二項外，其餘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六)第十一條，除將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第十條第四款「四、推動職業訓練場所，開辦海洋產業相關所需人才訓練課程，及相關人才認證機制，並建立人才庫媒合平台。」增訂為第四款外，其餘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七)第四條、第八條、第十五條及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4人、委員游毓蘭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均予以保留。

(八)通過附帶決議2項：

1.為有效掌握海洋產業之發展情形，中央主管機關得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請求提供所轄海洋產值統計資料，並建立資料庫，各機關應予以配合。

提案人：王美惠　　羅美玲　　黃世杰　　賴品妤

2.海洋委員會在統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海洋產業時，應結合地方政府，積極推動地方創生工作，以振興地方經濟。

提案人：賴品妤　　王美惠　　莊瑞雄

(九)本次會議審查通過之條文及相關法制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十)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須交由黨團協商，並推請莊召集委員瑞雄於院會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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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委員，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或遺漏？（無）無錯誤或遺漏，議事錄確定。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增列審查委員林楚茵等28人所提的「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問各位委員，對增列此議程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我們增列此議程為討論事項第四十六案。

繼續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繼續審查委員羅致政等19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繼續審查委員羅致政等33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繼續審查委員林靜儀等28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繼續審查委員郭國文等18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繼續審查委員蘇治芬等18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繼續審查委員劉世芳等18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八、繼續審查委員莊瑞雄等21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九、繼續審查委員陳素月等17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繼續審查委員王美惠等18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一、繼續審查委員何欣純等18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二、繼續審查國民黨黨團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三、繼續審查委員林為洲等17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四、繼續審查委員賴品妤等16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條之一及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五、繼續審查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六、繼續審查委員陳明文等17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七、繼續審查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八、繼續審查委員江永昌等18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九、繼續審查委員洪孟楷等17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繼續審查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一、繼續審查委員羅致政等17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增訂第五十一條之一、第五十一條之二及第一百十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二十二、繼續審查委員陳玉珍等21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三、繼續審查委員莊競程等26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四、繼續審查委員湯蕙禎等16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五、繼續審查委員蘇巧慧等32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六、繼續審查委員黃國書等19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七、繼續審查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八、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九、繼續審查委員吳玉琴等18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十、繼續審查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十一、繼續審查國民黨黨團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十二、繼續審查委員賴品妤等16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條之一及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十三、繼續審查委員江永昌等18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十四、繼續審查委員洪孟楷等17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十五、繼續審查委員魯明哲等20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及第九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十六、繼續審查委員羅致政等17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及第九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十七、繼續審查委員高嘉瑜等24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九十條及第九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十八、繼續審查委員羅致政等17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增訂第四十七條之一、第四十七條之二及第九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三十九、繼續審查委員陳玉珍等21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十、繼續審查委員莊競程等26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十一、繼續審查委員湯蕙禎等16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十二、審查委員吳玉琴等20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十四條及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十三、審查委員林楚茵等28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十四、審查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十五、審查委員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及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十六、審查委員林楚茵等28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本日會議就新增的審查法案從第四十二案到第四十六案，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

先請吳委員玉琴進行提案說明。

吳委員玉琴：謝謝召委，今天將本席所提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草案列入討論，我在此做提案說明。由於身權公約第二十九條要求締約國應保障身心障礙者享有政治權利，及有機會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有該等權益。在2017年臺灣第一次身權公約的國際審查中，審查委員建議我國應該確保受監護人得以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行使選舉權；2022年（去年）的國際審查委員也再一次於106項的結論性建議中，建議我國應該確保所有身心障礙者，包括即使受到監護宣告的身心障礙者，都有權利在所有的選舉中投票，並在選舉週期中所有的階段獲得合理地調整。這也是我們從2008年成人監護制度採二級制之後，其實民法的監護宣告是為了保障受監護人身體照護及財產安全而設計，民法並沒有規定需剝奪受監護人的選舉權，許多國家在30年前就陸續檢討並改正受監護人無法享有選舉權的制度。

另外，我國的監護宣告採聲請制，可能有民眾符合監護要件但沒有提出聲請，這些人反而有選舉權，造成意思表達或受意思表達能力相同者可能因為他聲請的監護宣告而沒辦法享有政治參與之差別待遇。為了保障受監護人的選舉權，擬具公職人員選罷法第十四條修正案，刪除受監護宣告未撤銷者不得享有選舉權的規定，且在第十八條對於意思表達能力與民法認定之當事人是否可以宣告為受監護人條件相似，因此也建議將第十八條第三項「表示其意思者」修正為「表達其意見者」，以避免法律概念的混淆。為了因應受監護人享有並行使選舉權，修正第十八條第三項，使監護人得依受監護人請求，亦得協助或代為圈投。

臺灣歷經兩次身權公約審查，皆被指出受監護人無法投票是違反公約精神的制度設計，所以懇請委員們一起支持修法，讓這一次的修法能夠順利，謝謝！

主席：列席機關就開會事由準備之書面報告，敬請各位委員自行參閱，並刊登公報。

內政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首先對於各位委員對內政業務推動的重視與指導，表示由衷的感謝之意，今天貴委員會開會繼續審查行政院、大院委員、國民黨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所提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公職選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總統選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本次並併案審查大院委員、時代力量黨團所提公職選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共計2個版本，總統選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1個版本，針對本次會議併案審查之提案修正內容，說明本部意見如下，敬請委員參考：

一、吳玉琴委員等20人所提修正公職選罷法第14條及第18條條文：

有關委員建議刪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無選舉權之規定，與行政院草案內容一致，本部敬表贊同。至有關建議增列「監護人」為得陪同身心障礙選舉人行使選舉權之人1節，查該條規範於109年5月6日修正公布後，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之人為家屬或「陪同之人」，其中陪同之人範圍係包含監護人，較符合實務需求，建議維持現行條文。

二、時代力量黨團所提修正公職選罷法第26條條文、總統選罷法第26條條文：

(一)有關黨團建議增列候選人消極資格限制，多數與行政院草案內容一致，本部敬表贊同，惟增列曾犯兩項選罷法、公民投票法之對公務員施以強暴脅迫、以暴力或行賄妨害公投提案、連署或投票之罪、國家安全法之採購陸港澳敵對勢力軍用品罪、資恐防制法之為恐怖團體收集或提供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犯刑法偽證罪、違反政治獻金法之未開立專戶收受政治獻金、收受外、陸、港澳資捐贈之罪、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不實申報財產未改正之罪，以及違反政府採購法之政府採購舞弊行為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或經判處免刑或緩刑期滿未滿10年者，納為限制參選資格，因該等犯行侵害法益態樣程度不一，宜否一律納入，建議就參政權及法益目的衡平考量，如立法院具有共識，本部尊重之。

(二)有關增列受不同刑度宣告之犯罪者，於執行完畢後一定期間內不得參選之限制，查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宣告1年以上10年以下褫奪公權，爰渠等如同時經法院宣告褫奪公權，2種限制參選之期間應如何適用？以及將受沒收裁定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納為限制參選資格，因沒收標的係針對「物」而非對人之處分，又依刑法沒收新制，法院可單獨宣告沒收，如沒收標的為第三人之物，恐連帶限制未涉相關刑事犯罪之第三人不得登記為候選人，似有未宜，建議再審慎考量。

三、時代力量黨團所提修正公職選罷法第47條條文、總統選罷法第44條條文：

有關黨團建議增訂中央選舉委員會應彙集候選人故意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1年以上確定之紀錄，並刊登於選舉公報之規定，考量本次修法對參選資格已採更高標準，有無再揭露參選者犯罪紀錄之必要，又如不論所涉犯罪類型、處罰刑度之輕重均予揭露，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以及可能衍生與民間自行公開資料不一之選舉紛擾等問題，因涉及選務執行，建議徵詢中央選舉委員會意見，通盤審慎考量。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中央選舉委員會「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修正草案審查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

今天貴委員會開會審查大院委員所提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公職選罷法）修正草案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下稱總統選罷法）修正草案，本會應邀列席報告，至感榮幸。謹就上開草案提出相關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一、有關刪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無選舉權之規定─公職選罷法第14條

基於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肯定障礙者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以及2017年我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委員所提應確保受監護人得以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行使選舉權之意見，刪除第14條有關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無選舉權之規定，與行政院函送大院審議之公職選罷法修正草案修法方向洵屬一致，本會敬表贊同。

二、有關增列監護人得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並將「表示其意思」修正為「表達其意見」─公職選罷法第18條第3項

109年5月6日修正公布公職選罷免法第18條第3項條文，已增列「陪同之人」為得依法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圈投之人員，身心障礙選舉人之監護人自得以陪同之人身分協助投票。至將「表示其意思」修正為「表達其意見」，以避免與民法「意思表示」概念混淆，本會尊重大院審議結果。然受監護宣告之選舉人如肢體功能健全，仍應自行圈投。如圈投時無行為能力（無識別或意思能力）則不能為圈投，自不得由監護人、家屬、陪同之人或管理員、監察員代為圈投，併予敘明。

三、修改候選人消極資格之規定─公職選罷法第26條、總統選罷法第26條

候選人消極資格規定，對人民參政權行使有重大影響，又候選人消極資格查證涉及各司法及行政機關之互相協力，各該修正內容如經修法通過，本會自當依據修法通過內容協請查證機關查證候選人是否具消極資格情事，並依查證資料確實審查候選人消極資格之選務工作，以確保審查作業周延性。

四、將參選公職之候選人前案紀錄刊載於選舉公報─公職選罷法第47條、總統選罷法第44條

為使選舉人充分知悉候選人相關資訊，俾供選舉人作為投票選擇之參考，總統選罷法第44條增列選舉公報應彙集候選人故意犯罪受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刑確定之紀錄，公職選罷法第47條增列選舉公報應彙集候選人前案紀錄，固有其立法目的考量，惟選舉公報為公費選舉之一種，依其性質，係提供候選人宣揚其政見、政績及施政理念等內容，以爭取選民之支持。選舉公報編印候選人故意犯罪受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刑確定之紀錄或前案紀錄資料，是否符合以公費編印選舉公報之制度目的，允宜審慎斟酌。

另兩項選罷法修正草案條文所定應彙集候選人故意犯罪受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刑確定之紀錄或前案紀錄，如未規定判刑確定日期基準點，將影響選舉公報編印作業期程及編印內容之正確性，又司法院網站已建置裁判書查詢功能，得透過該網站查詢各審級刑事案件裁判情形，是否仍有必要於選舉公報增列上開候選人紀錄，亦宜再審慎斟酌。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司法院審查(四十二)委員吳玉琴、江永昌等20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十四條及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四十四)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四十五)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及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進：

今天奉邀列席　貴委員會，就審查(四十二)吳玉琴委員等20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十四條及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四十四)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四十五)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及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代表本院進行報告，並備質詢，深感榮幸。謹說明本院意見如下，敬請指教。

壹、關於(四十二)委員吳玉琴等20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草案第14條刪除受監護宣告未撤銷者不得享有選舉權之規定，並配合修正第18條部分：

人民有選舉之權利，為憲法第17條所明定，同法第129條規定憲法所規定之各種選舉，除憲法別有規定外，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以保障國民之參政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29條並揭示，國家應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夠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直接或透過自由選擇之代表，有效與充分地參與政治及公共生活，包括確保身心障礙者享有選舉之權利。且該公約第1號一般性意見書（第12條在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第13點至第15點揭示，法律能力與心智能力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心智能力障礙不得作為否定法律能力的理由；法律能力是所有人（包括身心障礙者）之固有權利，身心障礙者上開權利常遭剝奪或減抑，並得到法律肯認。這種以認知或心理社會身心障礙決策方面有障礙為由，歧視性地剝奪其法律決策能力之作法，應不被允許。準此，本院就肯定身心障礙者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之修法方向，同表支持。

貳、關於(四十四)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草案第26條，將曾犯刑法、相關特別法之罪及曾受免除職務之懲戒處分，增訂為候選人之消極資格限制部分：

上開草案事涉政策決定，本院尊重貴院之職權。

叄、關於(四十五)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修正草案第26條，將曾犯刑法、相關特別法之罪及曾受免除職務之懲戒處分，增訂為候選人之消極資格限制部分：

上開草案事涉政策決定，本院尊重貴院之職權。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各位。

衛生福利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第10屆第7會期內政委員會召開第8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委員吳玉琴等20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4條及18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部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謹就本部意見說明如下，敬請委員參考：

關於吳玉琴委員等20人提案修正「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4條及18條條文修正草案」：
一、修正條文第14條：

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下稱CRPD）第29條（a）略以，應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夠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直接或透過自由選擇之代表，有效與完整地參與政治及公共生活，包括確保身心障礙者享有選舉與被選舉之權利及機會。委員建議刪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不得享有選舉權之規定，因係為保障受監護宣告身心障礙者之選舉權利，與行政院提案版本相同，符合CRPD精神，本部敬表支持。

二、修正條文第18條：

因具備意思表示能力與否為民法上認定當事人得否為監護宣告之要件，將「表達其意思者」修正為「表達其意見者」，係為避免法律概念之混淆。另有關除家屬外，新增監護人亦得協助或代為圈投，本部尊重委員會決議。本法係內政部主管法規，本部尊重主管機關意見及貴院委員會討論決議。

以上報告敬請各委員指教，謝謝各位。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本會奉邀列席貴委員會就「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與「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審查會議，並提出書面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自由與公平之選舉乃民主政冶之基石，而選舉制度係實現民主之不二方法，本次「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與「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項修正草案，主要為完備候選人消極資格、建立深偽影音移除機制及健全競選罷免活動規範等，藉此端正選風，維護公平之選舉制度。

本次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就廣播電視事業刊播競選或罷免廣告增修訂相關限制；並增訂廣播電視事業刊播擬參選人、候選人、被罷免人或罷免案提議人之領銜人之聲音、影像，經警察機關鑑識具深度偽造情事者，有停播並留存相關資料之義務，避免廣播電視業者成為散布之管道。

為輩固民主憲政體制，本會支持行政院版本修正草案，續依法律分工與政府各部會協力，共同維護良善、公平、公正之選舉制度。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針對審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第10屆第7會期內政委員會召開第8次全體委員會議，請本總處列席報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謹提出簡要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有關內政部為配合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等相關法規之制定、修正或廢止，並為完備總統、副總統選舉作業規範，及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規範，貫徹掃除黑金、防杜境外勢力介入選舉、罷免，促進選舉、罷免廣告資訊透明公開，遏止深度偽造影音影響選舉、罷免結果及改進選舉作業，爰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2案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本總處尊重內政部意見及委員會審查結果。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參考指教，謝謝！

主席：宣讀新增提案條文及修正動議。

壹、提案部分：

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1.委員吳玉琴等20人提案條文：

第十四條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有選舉權。
第十八條　　選舉人投票時，應憑本人國民身分證領取選舉票。

選舉人領取選舉票時，應在選舉人名冊上簽名或蓋章或按指印，按指印者，並應有管理員及監察員各一人蓋章證明。選舉人名冊上無其姓名或姓名不符者，不得領取選舉票。但姓名顯係筆誤、因婚姻關係而冠姓或回復本姓致與國民身分證不符者，經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辨明後，應准領取選舉票。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自行圈投。但因身心障礙不能自行圈投而能表達其意見者，得依其請求，由家屬或監護人一人在場，依據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其無家屬或監護人在場者，亦得依其請求，由投票所管理員及監察員各一人，依據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

為防止重複投票或冒領選舉票之情事，應訂定防範規定；其辦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2.時代力量黨團提案條文：

第二十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曾犯貪污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曾犯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六項、第七項、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三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八十一條、第八十二條、第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五條、第八十六條第一項、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六項、第七項、公民投票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三十八條、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曾犯國家安全法第七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八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六項、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至第四項、國家情報工作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三十條之一、第三十一條、反滲透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三項、第六條、第七條、意圖恐嚇公眾或脅迫政府、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而犯資恐防制法第八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罪、資恐防制法第八條或第九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五、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有期徒刑以上判決確定。

六、曾犯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政治獻金法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十二條第四項、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一條，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或經判處免刑或緩刑，自免刑確定或刑之宣告失其效力起，未滿十年。

七、曾犯前六款以外之罪，經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執行完畢後未滿五年；五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未滿七年；七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未滿十年；十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未滿十五年。

八、曾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執行未畢、於緩刑期間或行刑權因罹於時效消滅。但行刑權之消滅不可歸責於被告者，不在此限。

九、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十、受沒收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十一、受破產宣告或經裁定開始清算程序確定，尚未復權。
十二、曾受免除職務之懲戒處分。

十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

十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十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第四十七條　　選舉委員會應彙集下列資料及選舉投票等有關規定，編印選舉公報，並得錄製有聲選舉公報：

一、區域、原住民立法委員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各候選人之號次、相片、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推薦之政黨、學歷、經歷及政見。

二、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各政黨之號次、名稱、政見及其登記候選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學歷及經歷。有政黨標章者，其標章。

三、區域、原住民立法委員、地方公職人員、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之候選人故意犯罪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刑確定之紀錄。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學歷，其為大學以上者，以經中央教育行政機關立案或認可之學校取得學位者為限。候選人並應於登記時檢附證明文件；未檢附證明文件者，不予刊登該學歷。

第一項第一款學歷、經歷合計以一百五十字為限，同項第二款學歷、經歷合計以七十五字為限。

第一項政見內容，得以文字、圖案為之，並應使所有候選人公平使用選舉公報版面；其編製、格式、印發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第一項候選人及政黨之資料，應於申請登記時，一併繳送選舉委員會。

第一項之政見內容，有違反第五十五條規定者，選舉委員會應通知限期自行修改；屆期不修改或修改後仍有未符規定者，對未符規定部分，不予刊登選舉公報。

候選人個人及政黨資料，由候選人及政黨自行負責。其為選舉委員會職務上所已知或經查明不實者，不予刊登選舉公報。推薦之政黨欄，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應刊登其推薦政黨名稱；非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刊登無。

第一項第二款之政黨標章，以經中央主管機關備案者為限；未經備案者不予刊登。

選舉公報應於投票日二日前送達選舉區內各戶，並分別張貼適當地點。

選舉委員會得視實際需要，選定公職人員選舉種類，透過電視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辦理選舉及政黨選舉活動；其舉辦之次數、時間、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3.委員林楚茵等28人提案條文：

第四十七條　　選舉委員會應彙集下列資料及選舉投票等有關規定，編印選舉公報，並得錄製有聲選舉公報：

一、區域、原住民立法委員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各候選人之號次、相片、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推薦之政黨、學歷、經歷、政見及前案紀錄。

二、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各政黨之號次、名稱、政見及其登記候選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學歷、經歷及前案紀錄。有政黨標章者，其標章。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學歷，其為大學以上者，以經中央教育行政機關立案或認可之學校取得學位者為限。候選人並應於登記時檢附證明文件；未檢附證明文件者，不予刊登該學歷。

第一項所稱前案紀錄，係指候選人曾犯下列各款所列罪名，經法院判刑確定者：

一、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編第三章至第五章、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第七章至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九章至第二十三章之罪、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之罪、第三百十條、第三百十五條之一、第三百十五條之二、第三百十六條至第三百十八條之一、第二十九章至第三十六章。

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三條至第九十八條、第一百條第二項、第一百零一條至第一百零四條、第一百零九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七十九條至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其未遂犯、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第八十八條第二項、第九十條、第九十二條。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二至第四十七條之五、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三十八條之一至之二。

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藥事法第八十二條至第八十六條。
四、人口販運防制法。

五、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六、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七、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一條。

八、公司法第九條、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至第一百七十四條、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至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三、第一百二十六條至第一百二十七條之二、第一百二十七條之五。

九、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八條、水土保持法第三十二條、礦業法第六十九條。

十、國家安全法、國家機密保護法、國家情報工作法、反滲透法。

第一項第一款學歷、經歷合計以一百五十字為限，同項第二款學歷、經歷合計以七十五字為限。

第一項政見內容，得以文字、圖案為之，並應使所有候選人公平使用選舉公報版面；其辦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第一項所規定之前案紀錄，由司法院提供；刊載之方式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第一項候選人及政黨之資料，應於申請登記時，一併繳送選舉委員會。

第一項之政見內容，有違反第五十五條規定者，選舉委員會應通知限期自行修改；屆期不修改或修改後仍有未符規定者，對未符規定部分，不予刊登選舉公報。

候選人個人及政黨資料，由候選人及政黨自行負責。其為選舉委員會職務上所已知或經查明不實者，不予刊登選舉公報。推薦之政黨欄，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應刊登其推薦政黨名稱；非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刊登無。

第一項第二款之政黨標章，以經中央主管機關備案者為限；未經備案者不予刊登。

選舉公報應於投票日二日前送達選舉區內各戶，並分別張貼適當地點。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將候選人之前案紀錄以適當方式公開於中央選舉委員會之官方網站；其公開方式、時間及內容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選舉委員會得視實際需要，選定公職人員選舉種類，透過電視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辦理選舉及政黨選舉活動；其舉辦之次數、時間、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1.委員林楚茵等28人提案條文：

第四十四條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彙集各組候選人之號次、相片、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登記方式、住址、學歷、經歷、前案紀錄及選舉投票等有關規定，編印選舉公報，並得錄製有聲選舉公報。

前項所定學歷、經歷，合計以三百字為限；其為大學以上學歷，以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立案或認可之學校取得學位者為限。候選人並應於登記時檢附證明文件，未檢附證明文件者，不予刊登該學歷。

第一項所稱前案紀錄，係指候選人曾犯下列各款所列罪名，經法院判刑確定者：

一、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編第三章至第五章、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第七章至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九章至第二十三章之罪、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之罪、第三百十條、第三百十五條之一、第三百十五條之二、第三百十六條至第三百十八條之一、第二十九章至第三十六章。

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三條至第九十八條、第一百條第二項、第一百零一條至第一百零四條、第一百零九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七十九條至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其未遂犯、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第八十八條第二項、第九十條、第九十二條。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二至第四十七條之五、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三十八條之一至之二。

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藥事法第八十二條至第八十六條。
四、人口販運防制法。

五、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六、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七、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一條。

八、公司法第九條、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至第一百七十四條、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至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三、第一百二十六條至第一百二十七條之二、第一百二十七條之五。

九、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八條、水土保持法第三十二條、礦業法第六十九條。

十、國家安全法、國家機密保護法、國家情報工作法、反滲透法。

第一項所規定之前案紀錄，由司法院提供；刊載之方式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第一項候選人資料，應於申請登記時，一併繳送中央選舉委員會。

候選人個人資料，由候選人自行負責。其個人資料為中央選舉委員會職務上所已知或經查明不實者，不予刊登選舉公報。候選人登記方式欄，依政黨推薦方式登記之候選人應刊登推薦之政黨名稱加推薦二字，二個以上政黨共同推薦一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時，政黨名稱次序，依其政黨推薦書填列之順位；依連署方式登記之候選人，刊登連署。
選舉公報應於投票日二日前送達選舉區內各戶，並分別張貼適當地點。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將候選人之前案紀錄以適當方式公開於中央選舉委員會之官方網站；其公開方式、時間及內容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貳、新增修正動議：

1.修正動議5：
[image: image2.jpg]NEBABEBRRELEW TS EEEHB A

X

543
1% iE X

i £ %K X

H B

Fwmt+=tf BEARXERSER
BERIBRIEREBERS » £E
AE—AN IFEHELBEREEE
EH=Hz—ULbE TEALZA
Ul BEZHEEZEREETEEZH
X —UEE BEBERES
A B2#EFeH=+tx - 28K
5% FERBBEZERBREEAMR
BEERGHELHE -

AMIBETEEH §BEALEAR
IEF UHRREEREHAE S AR
TEEHZEEA UIFLIRELEE
TEB RBUN—LEEAZIBFZHA
RBRETEEH -

FE—BAHEZEEAHREEARAXZH
B BN EEBALENSBA =18
N HERZEEMEANLE XL
B BEANZEANEE > mER
ZEGHR -

MEREZEERZAE KRE—F
Z+SRFE_EAREEFRRE B
ST RInip FEAREAR  BOHEERE-

AR ZEERABZIEEARLSE
AtEth BT AEE—E - E—
BE—H®RE— B -E—BE%E—
BR—RZBER RHAEEERE
F—BtTH%E—BERZIBEFE
ERAREERB YR BREE
RN BEIRAEEHRER RE
Wi s E N =4 B A E CARRK
MIBELFIRZ A% BEHRARAH
EE o REBERFIBAT

ERBEEERAEEIBEAZRS

— S NEEFEREZ A AR

SBCARZIBETHMAN BT
Fabk - -

1% B AR R PR AR BB
ERARE ERZESRBLSHEN
=ZEBANEAR BERAKRAEE  RAK
FAEAR ©

E—BMMEHBER  KREF=
R EHIITAE -

Fot+=1% BZEABRDH

AR EBERBERSBR L
ERBEERN EEAL—
ANEFEHELZERE T
BEH=-HZ—ULEE
BAA AR E FE2 %
LEHERELERE —»
Z— R EF BB ERE

ERBEAMNER=T

TLeoEHR 5% FFAEE

LABEREEBARER|=

ERSEE -
MBAELTEZH  FTEA
AR EE URIKEE
ZHAE ARRTESR
ZEBA UIFLARE L SR
TE RUAM—LEEAZ
HEHLRBEEZH -
¥ —AHZEEARES
Az BN EEALE
NEBR =T AR ER
ZEeMEMAALE LE
ko2 BANZMEMANE
B aERLBETHAR -
MBEREERAZH
B RE—B=T+14#%
Y _BARAETREFHHB
F o BT RIoFR > K EREE
B B HAREE o
BB EERAAEXZ
BEEBALELTEE-BA
FTHARGE—B-F—BE—
HE—BE-FE—BEH%KF
—BE Rz REE RH
RERERRE -8B =1
BE—BEHRXBEELE
ERAAEETEEHLER
BB EZ B e RNENE
RAEZFRER REEAE
o A=+ 8 N E B4R
BRERATA L TR Z 44
BEAZE BB RSEE K

AR R Ao N BRI 48 B

A 5 558 B AG N
RBEHHMARZAK
® o mEN B AER
FHARZI AR HRER
B FERBATIR
XN E R - BK
HERBEBAHBAK
B EE AR 2 kB
A o

EWITHE NBAHMNEAR
BEGRMA 2 EE
A BEBR—FANBES
EARZ AR HATR

SROUARZIREER
A B FP Ao
& e |

1




[image: image3.jpg]B ERHIT -

BEAADBRZEHR
NAARZZEGRAFAE B
BEEeRBELEEN=
AWEAR; ERAREE B
B EARER o

¥ —BHREHEREE
A RETZHREHITE

REA:





2、修正動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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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112年3月15日、16日第10屆第7會期第6次全體委員會決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暫行保留全文，均另定期繼續審查；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均另定期繼續審查，所以今天就是繼續從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保留條文開始審查。非常謝謝內政部很用心，上次我們會議到一個階段時，我說內政部回去要針對我們提出來的保留條文還有各個委員的相關意見，回答你們的意見到底是什麼，我們看到內政部已經有回應各個委員在審查過程中所提出的各項意見、條文，都已有在各位桌上，等一下我們就逐條討論，他們有認真地把他們的意見都寫出來了，現在開始繼續協商，謝謝。

（進行協商）

主席：我們從第十四條開始，除了行政院版之外，吳委員玉琴也有提出提案。大家可以看一下內政部的彙整表，整理得很清楚，裡面有院版條文、委員及黨團的提案條文，還有委員的意見及機關的意見，都寫得非常清楚，這個很簡便易懂。

第十四條行政院版的規定是「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有選舉權。」吳委員的提案是一樣的。至於委員意見的部分是當初鄭天財委員認為刪除受監護宣告無選舉權之規定，是否產生監護人可以投2票的問題；內政部的意見是在草案研修過程中有邀請專家學者、立法院黨團代表、民間團體討論過，剛剛吳玉琴委員在提案說明時也有表示過意見了。內政部的建議是支持行政院提案，也就是院版，請問大家有沒有意見？

請邱委員顯智發言。

邱委員顯智：召委、各位同仁、次長及中選會陳副主委。我基本上是支持這樣的方向，而且是強烈支持這樣的方向，主要的理由是……

主席：支持院版？

邱委員顯智：對，院版。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進步的立法，我覺得在這個草案裡面，院版的這一條必須要高度肯定。理由是，我舉個例子，譬如瑞士，瑞士針對這種身心障礙者或者是受監護宣告者等等的投票，它其實有很多的機制，我覺得我們把這個部分刪除只是第一步，之後呢，其實就像機關意見裡面內政部意見所提到的，受監護宣告者只是欠缺私法交易的意思能力，也就是他在買東西或是處理民法上的交易行為時，因為被認為沒有辦法單獨為意思表示，所以做了這個監護宣告，但這並不表示可以剝奪他在公法上做一個公民的投票權，所以這個是沒有問題的，這是一個進步的立法。但我要補充一點，其實你去看各國對於這些身心障礙者的協助，基本上對於他如何能夠瞭解並且能夠去行使其公法上的權利，其實是有很多的輔助措施，以瑞士來說，因為瑞士一年到頭都在公投，所以會有很多類似這樣的狀況，投票的次數比我們多非常多，甚至在郡、在小的地方自治團體裡面都有，所以對於這個修正，我當然是支持它通過，但之後中選會或是內政部應該要去思考，對於這樣的身心障礙者，如何去協助他，讓他能夠參與公共事務，並且讓他能夠行使他的政治權利，這是很重要的。

主席：其他委員如果沒有意見的話，本條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張委員宏陸：對，我覺得沒有意見，他們的意見也寫得很清楚了，可以意思表示的就可以啊，沒有的就不行啊！

主席：好，第十四條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我上次之所以提出來，事實上就是未來執行的問題啦，這個就像邱委員剛剛所講的，是執行面的部分，不然的話就會產生我的意見所提到的問題，所以未來的執行面很重要，以上。

主席：謝謝各位委員的寶貴意見，第十四條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十五條。第十五條基本上是將原來的四個月改為六個月，只有這個部分的修改，張宏陸委員上次有提出意見，邱委員好像也有提出意見，將四個月改成六個月，大家的意見如何？你們是說為了跟總統副總統選罷法的規定一樣，但其實我們也可以把總統副總統選罷法的規定改成四個月，那不就一致了嗎？因為四個月沒有很大的影響，現行的規定就是四個月。

請中選會說明一下，反正可以參選總統的人相當少，大概都一定有四個月。

陳副主任委員朝建：應該是說它牽扯到三部法律的整合，還有公投法。

主席：那你們去修公投法嘛，我們修這二個。

陳副主任委員朝建：這個在早期其實都是六個月啦！

主席：我知道早期是六個月，後來改四個月嘛，委員在上次審查時的大部分意見好像都還是覺得維持四個月，當然邱委員是有提出改為三個月，但是不是就……

邱委員顯智：日本跟韓國是三個月。

主席：這樣是更短啦！

邱委員顯智：跟我們相近的鄰近國家日本跟韓國都是三個月，說實在的，這個部分在世界通例是越改越短，我們怎麼會是越改越長！而且四個月的部分行之有年，也不認為現在的機關到底有什麼問題……

主席：是啦，也沒有什麼窒礙難行嘛！

邱委員顯智：完全沒有問題啊！我剛剛講你們的第十四條是一個很進步的立法，但第十五條又開倒車了，其實以這個體例來講，真的是讓人看不太懂，為什麼會這樣？

主席：張宏陸委員呢？上次好像也是說維持四個月嘛，您的意見呢？

張委員宏陸：我覺得請內政部跟中選會再說明清楚，好不好？

主席：好，讓鄭委員先講一下。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這個真正的問題其實是方便候選人啦，要遷戶籍，六個月跟四個月的差別，甚至三個月，就是方便候選人啦！對於選舉人而言，結果是怎麼樣？幽靈投票！都被列為幽靈投票啊！我們的鄉親在都會區工作，後來因為孩子要就學，就把戶籍遷到都會區，等到要投票的時候，自己的親戚或是同個族群的，噶瑪蘭族譬如在豐濱很少，他們為了確保噶瑪蘭族的村長或是代表當選，就把戶籍遷過去，符合啊，候選人沒有問題啊，候選人沒有被認為意圖為自己當選，然後遷戶口的行為有那個罪，但選舉人就有，被認為是幽靈投票，所以這個都要檢討啊！刑法的規定也要檢討啊！

主席：其實幽靈投票跟幾個月沒有很大的關係，如果他真的要幽靈投票，四個月、六個月都會……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不是！你們比較沒有……

主席：他們修正這個也不是為了幽靈投票。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我是說我們原住民地區被起訴的一大堆啦！

主席：我理解。

邱委員顯智：對，沒錯！我呼應一下鄭委員，因為剛好我最近被監察院找去提供有關幽靈人口，也就是刑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的專家意見，其中有一個案例是花蓮原住民所提出的釋憲案，那個案子是他的侄子要在花蓮萬榮鄉還是什麼地方要選代表還是村長、里長之類的，這位叔叔出門在外，但為了支持自己的侄子，因為都是阿美族人，他就遷戶籍回去，結果竟然因為這樣被判刑，所以幽靈人口的部分要認定到多寬，基本上在憲法上都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因為他有可能會侵害到人民的居住、遷徙自由，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你又再把需要居住的時間延長，我覺得萬萬不可啦。趨勢應該是越來越短，而且臺灣又沒有不在籍投票等等之類的制度，所以會產生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事實上臺灣實際上真正居住在戶籍地的人跟實際上沒居住在戶籍地的人，內政部很清楚那個差異很大，比如你今天的戶籍地在花蓮，但是實際上你根本沒有在花蓮居住，所以這個問題很大。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我在臺北住……

主席：我理解，這個我們都理解，他這個修正是針對投票。

請張委員發言。

張委員宏陸：我覺得樣態很多，所以我們如果要用單一樣態去說，我覺得不能以偏概全啦，不過在上上禮拜審查之後我有去看了一下，我們的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跟公投法都是規定六個月，對不對？

主席：所以我們是不是改那個？總統副總統選罷法修正案最近也要審查，一起修啊！

張委員宏陸：不是、不是……

主席：是不是一起修？統一？

張委員宏陸：主席，所以我覺得這一條是不是先保留？第十五條先保留……

主席：我們審那麼多次，每一條都一直保留……

張委員宏陸：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因為總統副總統選罷法還有公投法都是規定六個月……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這個還要送協商啊！

主席：協商也是一樣，一直在討論耶！

張委員宏陸：不是，我是說我們把其他比較沒有爭議的條文先處理……

主席：這個已經算是比較沒有爭議的了！這一條只是幾個月的問題。

張委員宏陸：這一條回頭再來處理，可是因為有兩個法律條文跟這個是不一樣的……

主席：你上次也是說不用再改了！

張委員宏陸：所以我後來回去看了啊，總統副總統選罷法跟公投法的規定都是六個月，這樣法令會很難處理……

主席：這個內政部有很堅持嗎？現在是要將各法律規定一致嘛，我們會一致的，因為我們這次也會審查總統副總統選罷法，我們就一起統一好了。

張委員宏陸：不是，所以我說這一條……

主席：總統副總統的這個部分其實沒有影響很大。

張委員宏陸：所以我說這一條等一下再一起討論，不然這樣很難討論出答案。

主席：不會啦，因為這麼多條文……

張委員宏陸：我覺得保留一下！

主席：請內政部說明一下。

邱委員顯智：你們有堅持一定要改為六個月嗎？

主席：你們是很堅持要改為六個月嗎？

邱委員顯智：對啊，這個很突兀！

主席：如果只是要讓法律一致，我們這次也會審查到總統副總統選罷法。

邱委員顯智：對，應該是總統副總統選罷法跟公投法改成四個月，跟這個一樣，這樣比較合理。

呂司長清源：報告主席及各位委員，這個當時有另外一個想法，當初公投立法的時候，關於公投的投票權必須要有六個月是有一個邏輯，那個邏輯就是因為公投是對事的投票，對政策的投票，我們希望有投票權人在當地有居住一段時間，瞭解當地的狀況，瞭解這個公共政策為什麼要拿出來公投，如果是突然遷戶籍進來的人，其實並不瞭解那個過程是什麼，現在也有很多地方公投，所以……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少啦，地方公投少啦！

呂司長清源：也有。我先說明一下，當時是有這樣一個基礎，所以我們才會有所謂的……

主席：希望時間變長啦！

呂司長清源：不是，當時立法的時候就是六個月了。

主席：對，公投法的規定是六個月，但對人的投票本來是四個月。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一開始也是六個月。

呂司長清源：對，對人的投票以前也都是六個月，那六個月是所謂的在地主義，也就是說，我希望你這個人到這個地方來投票選縣長、市長，要先居住一段時間，瞭解相關的狀況，所以原來是這樣的，後來之所以會改為四個月，剛剛鄭委員有提到，很多候選人可能因為參選的方便，六個月前可能沒辦法把戶籍遷進去，基於他個人的原因，後來才在立法院修法，那個不是內政部的提案，是委員提案要把它改為四個月，改為四個月的原因是這樣的，並不是當時改為……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因為候選人！

呂司長清源：對、對、對！所以這個我還是希望……

主席：那是選舉人，選舉權人跟選舉人……

呂司長清源：一樣，因為有選舉權才有被選舉權啦，所以我是希望各位委員能不能再思考一下，因為你想想看，公投一開始立法就是六個月，對於事、對於政策本身的投票都需要一段時間的瞭解，何況是對人的瞭解，候選人選上民意代表或地方公職首長，就會執行公共政策，所以你一定要在當地居住一段時間，瞭解當地需要什麼，候選人提出來的政見是什麼，究竟符不符合當地的需要，所以需要這個在地主義，當時整個想法是這樣的。以上說明。

主席：所以你們很堅持嗎？

邱委員顯智：對啦，那我再補充一點。其實……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因為有六四三的問題啦！

主席：對啦，還有三個月。

邱委員顯智：對，日本跟韓國是縮短為三個月啦，對於你剛剛所講的，其實在日本跟韓國，大家也認為要公共參與，所以要在那個地方實際居住多久，現在是實際居住多久才沒有疑義？譬如我們在嘉義都沒有住過，現在忽然說要去投票選嘉義縣長，當然大家不同意，現在有疑義的是在哪裡？過去六個月，現在是四個月，你又要把它改為六個月，日本跟韓國是三個月。現在的認知是在於說到底要多久你可以對這個地方有一定程度的熟悉，並且可以參與這個地方的公共事務。其實我上次有講過，過去我們是農村社會，你想想看，過去從嘉義到臺北是距離多遠的事情，但是現在呢？比如次長從臺北到嘉義，不需要1.5個小時就到太保了，所以人的流動，臺灣的資訊的流通，現在是一個網路快速的時代，理論上為什麼他們會一直往縮短的方向走是在這個地方嘛，所以就這個部分，說實在的，我們已經走到四個月了，你們現在又要改回到六個月，我是真的覺得不太能夠理解。至於四個月到底現在有沒有什麼窒礙難行之處？其實沒有啊！其實並沒有，反而我們在投票的行為上，更多是要強調如何能夠更便捷的去行使……

主席：網路時代，資訊很快速，六個月跟四個月……

邱委員顯智：網路時代，所以不在籍投票……

主席：對事跟對人要稍微不一樣沒關係，但如果你們是擔心總統副總統選罷法的部分，我們可以修正總統副總統選罷法，我們一起來把它修掉，讓大家統一，這樣也是可以，其實總統的部分規定幾個月是沒有什麼影響的，全國都可以投票……

邱委員顯智：對啊！總統的部分規定幾個月有什麼影響？不就全臺灣嘛！住臺北或是住嘉義沒有影響。

主席：你們有沒有非常堅持一定要六個月？因為如果要再保留，我們就好多保留條文，每審查一次就保留一次，都一直在審查。

邱委員顯智：對啦！就是你們有沒有堅持，如果不堅持就不要改。

主席：至於公投的部分應該還好，上次張宏陸委員也是支持四個月，只是他這次改口了，我們不是說改你們就是不尊重你們，大家都在討論嘛，好的我們當然可以接受，但我想這個部分四個月沒有影響很大，應該沒什麼影響吧？次長，執行實務上應該也沒什麼困難吧？如果要違反幾個月……

邱委員顯智：我再補充一點，就像剛剛鄭委員所提到的，很多原住民想要支持自己的親人，但因為大家很多都離鄉背井，所以去卡到所謂的幽靈人口，這是非常不對的，為什麼？因為……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啦！

邱委員顯智：對，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如果你又把它改得更長，恐怕問題又更大，因為就必須要住更久啊！

主席：我的意思是為什麼要改更長？跟時代潮流有點不同，我們就維持原來的四個月嘛，如果你們擔心的是法例上的問題，法的制度問題，對吧？就是原來四個月要改為六個月……

陳副主任委員朝建：主席，中選會可以表示意見嗎？

主席：可以，你可以說，我們就儘量討論。

陳副主任委員朝建：跟主席報告，如果要降低幽靈人口的案件……

主席：這跟那個無關，我是說原來是四個月，你現在要改成六個月，這個有需要改嗎？如果你說是要法律一致，原來是四個月就還是維持四個月，至於你擔心總統副總統選罷法的部分，我們可以去修正總統副總統選罷法，總統副總統的部分其實幾個月都是一樣的，大家都知道，因為全國各地都可以投票，我們讓法律一致是可以的。至於公投部分是對事，如果大家考慮清楚……

王委員美惠：召委，已經討論這麼多了，不然這一條就保留啦！

主席：我想說不要每一次討論後又都一直保留，保留好多條文了！

王委員美惠：因為……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這個到朝野協商還是會保留啦！

主席：那麼這個要怎麼辦？一直保留，每一條都保留！

王委員美惠：沒有每一條都保留啦，就這一條有意見就先保留，因為……

主席：王委員的意見呢？你覺得是四個月好還是六個月好？我們都沒有辦法討論出一個結果嘛，現在保留了40條。

邱委員顯智：我是覺得維持原來的規定。

主席：維持原來的規定有什麼問題嗎？內政部是很堅持嗎？

王委員美惠：召委，因為上次審查就有討論過了……

主席：上次是大家都認為應該四個月。

王委員美惠：對，因為他們……

主席：如果我們委員都認為四個月比較好，我們就四個月就好了，是不變，而不是改，我們就不變嘛！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維持啦！

主席：維持原來的四個月就好了，他們如果擔心總統副總統選罷法……

王委員美惠：召委，不好意思，讓他們……

主席：我們還可以再回來討論一次，我是一定會很認真的把這個案子審到大家沒有意見。

王委員美惠：對啦，但是他們會從四個月改為六個月，一定是有一個想法，是不是能夠請他們解釋得更清楚一點？

主席：你們有很堅持嗎？技術上有沒有困難？

王委員美惠：我們的審查是大家互相討論，你們到底……

主席：行政院的意思是改為六個月就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及公投法一致，我們這次也會審查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修正案，我們就把總統的那個部分修正過來嘛，至於公投的部分，你們有沒有很困難？

王委員美惠：召委，拜託讓他們說明一下好嗎？

主席：邱委員說要減為三個月，我覺得也不用減為三個月，只要維持就好了，我覺得減為三個月更困難，他的意思是說乾脆你們也不要變。

邱委員顯智：你們說因為總統的部分是規定六個月，所以你們也要改成六個月，其實這樣的說理行不通，因為總統的部分根本沒差，不論是住在臺北、嘉義或新竹都沒差，所以它規定為六個月也沒差，至於公投的部分可以另當別論啊！

主席：我們不管公投啦！

邱委員顯智：現在是變成連村長選舉，你們都要把它改成六個月。

主席：你們有沒有什麼執行上的困難？

王委員美惠：召委，因為……

主席：我是希望在委員會儘量讓條文……

王委員美惠：都一致、都一樣啦！我覺得……

主席：這樣做的目的是原來那裡有兩個、這裡有一個，那我們就修兩個嘛，我們就修總統和公投的部分。

邱委員顯智：總統的部分根本沒差，因為不論是住臺北或金門都沒差，所以那不是重點。

王委員美惠：對啦，總統的部分沒差啦！現在主要是要讓公職人員和公投的部分有一致性，全部都用六個月來處理……
主席：但現在的規定是四個月。

王委員美惠：對，現在是四個月。

主席：所以我們說這部分要改，邱委員希望改成三個月。

王委員美惠：之前邱顯智委員說希望改成三個月，現在的問題在於行政院提出來的六個月要怎麼說服大家？是不是應該要有一個代表來說明一下？

邱委員顯智：這沒辦法說服。

王委員美惠：應該要讓他們說明一下。

呂司長清源：報告委員，還有一個問題……

主席：還有什麼問題？

吳次長容輝：造冊……

主席：現行規定的四個月會有問題嗎？

吳次長容輝：有關造冊的部分，總統選舉和這個……

呂司長清源：會不一樣。

主席：所以我說到時候把總統的部分也修成四個月，這樣幫助你們好造冊，總統的部分要規定為幾個月都可以啊！

王委員美惠：召委，是不是可以請司長先說明一下，然後再來處理？

主席：請司長說明你們的困難點在哪裡？

呂司長清源：因為有的時候有一些選舉會有合併的情況產生，在這種情況下，四個月和六個月的規定就會不一致……

主席：這個理由很好。

呂司長清源：有的時候會發生這種情況……

主席：對，沒錯。

呂司長清源：比方去年九合一選舉時，居住期間的規定是四個月，但又有18歲公民權的憲法複決案，那部分是規定要有六個月的居住時間，因為這兩個不一致，所以就產生……
主席：會辛苦啦，這有道理。

呂司長清源：變成有的地方沒有投票權，有的地方有投票權……
主席：對，有道理。

呂司長清源：這會發生一點問題，所以我們要把它一致化，而且我剛剛也跟各位報告過，原來都是六個月……

主席：那我想請問一下，下次公投會綁大選嗎？

吳次長容輝：不會。

主席：不會嘛，對不對？就是會分開投對不對？

呂司長清源：憲法修正案的複決並不是公投法所規範的公投，那是根據憲法而來的修正案。

主席：我不是要問憲法的問題，我只是請教公投可不可以綁大選？上次已經規定不行，對不對？

吳次長容輝：不會啦！

主席：所以事和人不會一起選嘛！所以我們現在把人的部分統一，事和人可以分開來。也就是說，你們擔心的造冊問題我們應該想辦法幫你們解決。

邱委員顯智：是啦！

主席：目前公職人員、立委的部分是四個月，總統的部分是六個月，我們讓它一致，我們修……

邱委員顯智：一致的話就是都改成四個月。

主席：我們可以把總統的部分也改成四個月。

邱委員顯智：對啦，這樣就好了。

主席：請李委員德維發言。

李委員德維：我覺得現在要一步到位不可能，為什麼？因為我們剛才講到的憲法複決案是針對18歲公民權，對不對？

主席：對，那年齡也不一樣。

李委員德維：其實那年齡也不一樣，不諱言從四個月變成六個月有點反潮流，照理說，現在應該是更自由、更民主、更開放，科技也更發達，這樣講你們承認嗎？我們現在是放寬，結果你們卻變成緊縮，老實說，我個人認為行政院的主張是有點反民主、反潮流。我們看到大家的提案都是要放寬的，結果現在行政院卻要變嚴格，我覺得應該要把總統的部分放寬比較實際，這部分變嚴不實際，真的是這樣。報告主席，這個……

主席：這次會連總統副總統的部分都一起修正，為了避免你們造冊的困難，到時候把總統的部分也統一，因為總統的部分不論規定為幾個月其實都一樣，所以讓它統一就好了。也就是說，針對人的部分，如果四個月的規定不改的話，那麼到時總統的部分也改成四個月，那就沒有……

邱委員顯智：對，沒錯！

主席：我也體諒你們造冊困難，那就讓你們造冊統一，這樣在技術上就不會那麼辛苦，這部分的確也有相關考量。

邱委員顯智：我同意！雖然我有提到日韓的規定是三個月，但是我並不堅持。剛剛次長、副主委和司長都提到要有「一定居住期間」，這部分我同意，但現在問題出在哪裡？現在的問題在於到底要多長的時間？其實這會限制到居住遷徏的自由。方才你們所持的理由是造冊困難，司長非常清楚提到因為時間不一致，所以造冊有問題，那我們就來解決造冊問題。因為總統的部分沒差，總統的部分要規定六個月或四個月都沒差，因為它是針對全臺灣，所以住在哪裡都沒差，所以我們應該是調整總統的部分，讓總統的部分從六個月調整到四個月，如此一來，總統和立委一起選的時候就會一致。相對來講，這也可以往前進一步。

我所說的幽靈人口和四個月的規定有一點關係，為什麼？其實監察院的專家會議也有提到現在規定四個月前就要遷戶籍等等，那就會產生幽靈人口的問題。千奇百怪的狀況都有，有很多類似這種案件都讓大家覺得不捨，比如原住民為了挺自己的侄子而遷移戶口，為什麼到最後會卡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條？其實它的正當性已經被挑戰，也就是已經被提起在憲法法院審理，所以才需要召開專家會議。如果我們又把它改成六個月的話，觸犯到這類案件的人將會更多，到最後在地檢署及各級法院裡面又會有更多這樣的案件，所以我們必須考量這個問題。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是不得了的事情，這是從村長、代表、縣市議員到立委，這些層級牽扯到這麼多人，所以並不是光解決造冊的問題就好。關於造冊問題，就像召委剛才講的，我們可以把總統的部分從六個月改成四個月，因為總統的部分沒差，所以把總統的部分從六個月改成四個月，藉此解決問題。至於公投的部分，基本上它現在也沒綁大選，所以公投的部分可以另當別論，這是可以接受的，應該是這樣才對。

主席：王委員，針對總統的部分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幫他們解決造冊問題？關於邱委員所提出的三個月，行政院和內政部都說三個月的時間太短了，所以我們不要改成三個月，因為現行就是四個月，所以我們是不是就維持四個月？

王委員美惠：其實之前我們也希望能夠更先進一點，後來他們有來解釋，他們認為應該要一致……

主席：如果要一致的話，我們就修改總統的部分。

王委員美惠：他們的考量是剛才邱顯智委員所提到的幽靈人口，這個問題不知道他們能不能克服？現在我們要修正的是公職人員選罷法，以他們所提出的六個月來講，其實總統的部分根本沒差，因為全臺灣的人都可以選總統，哪有什麼差別？現在我們是在討論公職人員的部分，也就是要把四個月提高為六個月的問題，你看這樣有沒有……

主席：看看他們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困難？有什麼窒礙難行的地方？

王委員美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困難？或是有窒礙難行或其他問題……

主席：對啊！可以跟我們講一下，我們修法會幫……

王委員美惠：現在你們的版本是這樣，其實我們也希望這項法令能夠修得更好、能夠一致……

主席：有什麼窒礙難行的？

王委員美惠：如果沒辦法說服我們，那我們就維持好不好？

主席：總統的部分我們來修正好不好？

王委員美惠：關於總統的部分要不要修，如果你們沒有辦法……
主席：維持四個月好了，其實那沒有很大的影響。

王委員美惠：那就維持四個月啦！

主席：這沒有很大的影響，就是維持原來的法律，不要倒退啦！

王委員美惠：對啊！維持……

主席：也不要改為三個月。

王委員美惠：對啊，不要緊啦！

主席：這樣的話，總統的部分是不是也要提出來，我們來幫忙修法？其實我們也有考慮你們造冊的問題，真的也是辛苦，到時候是不是把總統的部分也修改一下，因為總統的部分不論規定為幾個月都沒有影響。

王委員美惠：因為說實在的……

主席：我們有體諒……

王委員美惠：我們體諒他們……

主席：對啦！

王委員美惠：公職人員選罷法是規定四個月，但他們覺得若是再餘裕多二個月，他們比較有辦法。我是覺得他們所說的，實在沒有什麼影響啦！

主席：但總統的部分，我們也來幫忙修法啦！

王委員美惠：對啦！

主席：好不好？

邱委員顯智：好啊！

王委員美惠：對啦！我們就是維持。

主席：不堅持嘛！好，謝謝。

王委員美惠：好，謝謝。

主席：到時候總統的部分，你們是不是也提出來，把它修成是一樣的，這樣你們造冊比較不辛苦。紀錄一下，到時候我們來提案，讓它能夠一致。

王委員美惠：現在這部分就維持。

主席：對，就是維持。總統的部分，到時候我們再提案，幫忙紀錄一下。總統的部分再幫你們修一下、改成一樣，這樣你們造冊就不會困難了，我也覺得這樣比較好，總統的部分幾個月是沒有什麼影響。這部分就維持，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謝謝大家。少保留一條，大家就比較不會那麼辛苦，我們討論了這麼久。

接下來處理第十八條……

邱委員顯智：還有返國中……

主席：那部分是不是在細節或怎麼樣？跟這個沒關係吧？

呂司長清源：因為有這種特殊的情況……

邱委員顯智：不然就那個部分先保留，公職的部分就維持四個月。

主席：維持四個月。總統選舉還有自外國回來的，是這樣子喔！我是怕你們造冊困難，不然我們是……

呂司長清源：返國要六個月……

主席：為什麼要返國六個月才能投總統？有什麼差別，這我不知道。沒關係，等到處理總統副總統選罷法時，你們記得要提出來討論。返國幾個月跟他待多久，這沒什麼影響，他回來就有戶籍了，他再回去還可以再過來，這個影響比較小，而且我們也寫了希望在海外的要回來投票，這也是好事，雙十國慶都希望他們回來。好，第十五條就維持原來條文，不予修正。謝謝你們、辛苦了。

呂司長清源：好，謝謝委員。

主席：大家多討論，儘量有共識。

處理第十八條。吳玉琴委員所提的是新增提案，上次事實上大家都沒意見，內政部要不要講一下你們的想法為何？

呂司長清源：報告主席，吳委員的提議比我們的範圍還小，我們的規定是陪同之人就可以協助，陪同之人當然包含監護人，所以我們的是比較寬。

主席：你們的範圍比較寬就對了？

呂司長清源：對，比較寬。

主席：那就照你們的，我們不予修正。

呂司長清源：好。

主席：那就維持現行條文。

處理第二十條。上次討論的好像是鄭天財委員提的有關於原住民部分，他怕什麼有秘密投票的問題。這個有沒有意見？鄭委員剛好不在。他擔心的好像是說秘密投票嘛？

李委員德維：他是說領票部分。

主席：他說是領票部分，這跟秘密投票有什麼關係？你們規定的是戶籍所在地，原來的條文是什麼？我記得你們是要讓條文明確，對不對？

呂司長清源：是。

主席：你們修的與他所要修的，實際上他的考慮都一樣是存在的嘛！在我看來是這樣子，對不對？

邱委員顯智：現在你們要改這個，本來你們的困難是什麼？因為改了之後，真的會像鄭委員提的那個……

主席：他們沒改，鄭委員的擔憂還是一樣存在啊！

邱委員顯智：對。

主席：內政部改或不改，他原來的那個擔憂還是存在的。要怎麼解決原住民族秘密投票的問題，你們要想辦法解決，因為很多地方都只有1票，執行上你們要想辦法。

邱委員顯智：就是投那裡的票匭的人很少，很容易就被特定出來，這個問題怎麼解決？是這樣的意思。

主席：對，他的擔心就是這個，我們理解他的意思。

呂司長清源：我先說明，各位委員，鄭天財委員擔心的那個問題，是另外規定在第五十七條，兩者要解決的問題並不相同。第二十條的規定是，如果20日以後才遷出戶籍的選舉人，還是要回到原來遷出之前的那個地方去投票，這跟原住民的秘密投票沒有關係。也就是他遷出不滿四個月，所以他要回到原來的戶籍地投票，意思是這樣。

邱委員顯智：這樣滿合理的。

呂司長清源：對，相較於第五十七條，就原住民投票部分，中央選舉委員會因特別需要，可以單設投票所，那是另外一件事。

邱委員顯智：瞭解。

主席：所以不會因為你們這樣修了，他們就不能單設投票所？

呂司長清源：沒有，跟第五十七條無關。

主席：鄭天財委員在意的……

呂司長清源：第五十七條是有關選舉區。

主席：沒有影響？

呂司長清源：沒有。

主席：不會因為改成戶籍地，他們就不能單設投票所，所以不會影響到這個部分？

呂司長清源：不會有影響。

主席：你要確認喔！如果這點確認，我就可以尊重你們的意見。

呂司長清源：確認。

主席：確認？OK，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條文通過。

邱委員顯智：好，這個沒有問題。

主席：處理第二十六條。這一條大家比較有意見，我已經將大家的意見濃縮了。內政部也很認真把大家的意見都寫出來，大家看內政部的彙整表會比較準確，這個寫得很好。請大家看第二十六條第二款，我們按照內政部給我們的資料來修，比較能夠聚焦。首先，江永昌等18人提案是講仲裁……

呂司長清源：按照行政院版第一款，從第一款開始。

主席：不好意思，我們先看第一款。第一款是「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外患罪」，莊競程委員提到陸海空軍刑法部分，因為他不在場，我們就不予討論。黃世杰委員的部分，黃委員也沒有過來，但羅美玲委員在這裡，他的意見是「第一款至第六款終身不得參選之標準，雖已由『判刑確定』修正為『有罪判決』，但為避免實務適用爭議，條文內容建議應載明受有罪判決者，於受緩刑宣告亦同之規定。」這部分內政部有建議修正，請司長說明。

呂司長清源：黃世杰委員擔心的狀況是關於緩刑的這個問題，在刑法第七十六條緩刑期滿沒有被宣告撤銷，實務上會有問題，如果……

主席：緩刑期滿沒有被撤銷？

呂司長清源：對，沒有被撤銷，是不是還能夠參選的問題？就是第一款至第六款，緩刑期滿，其緩刑宣告沒有被撤銷，是不是仍然可以參選？黃委員是認為避免將來有爭議，最好在條文裡面能夠訂定。訂定上有兩個作法，一個作法是每一款都訂定，就是黃世杰委員期待的那個文字，這是第一種方法，但每一款都訂定就有點贅述，即重複敘述，為解決黃世杰委員這樣的困擾，因此我們建議增列第七款「曾犯前六款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並受緩刑之宣告，於緩刑期間或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即便是這樣，也不能登記參選。

主席：這是什麼意思，如果緩刑的話是怎麼樣？

呂司長清源：簡單地講，跟刑都已經沒有關係，經有罪判決就統統不能登記參選。

主席：前6款的嘛？

呂司長清源：即便緩刑，也不能登記參選。

主席：前6款以外的就可以？

呂司長清源：對，是在處理前6款……

主席：我們說的前6款，就是什麼黑金槍毒……

呂司長清源：對，內亂、外患、貪污、瀆職……

主席：就是什麼黑金槍毒……

呂司長清源：對……

主席：我們主要就是審查排黑的部分。

呂司長清源：是。

主席：所以你們建議增加一款？

呂司長清源：是。

主席：好。

莊競程委員的部分我們就不討論……

羅委員美玲：請教主席，他們這邊提到「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外患罪」，有沒有包含莊競程委員的這部分？是包含在內了嗎？

呂司長清源：我們說明一下，現行條文是「依刑法」，如果只規定「依刑法」，確實莊委員的這個擔憂是存在的，現在「依刑法」部分已經刪除了，也就是會犯這種內亂、外患的情形，不是只有刑法，你剛剛講的陸海空軍刑法、動員戡亂時期的相關法律，其實都會包括在這裡面，所以依法……

羅委員美玲：那莊競程委員的意見就不討論？

呂司長清源：他的意見已經包含在這裡面。

主席：已經含在裡頭了，我不是說不討論，大家不要誤會。因為我們在審的時候都是說，如果委員沒來，我們就沒有討論，都是這樣子審，不過讓內政部再說明也是好事啦！

黃世杰委員不在，有沒有人要幫他說一下？沒有嗎？

邱委員顯智：緩刑啊……

主席：邱委員的意見是不一樣的。

邱委員顯智：我的意見不一樣啦，就是說你這個法律效果是終身不得參選……

主席：沒關係，我來總結，因為這個討論很多次，你講了二十幾分鐘，他也講了二十幾分鐘，大概這一點就……

邱委員顯智：這個要非常謹慎。

主席：這一點最重要的差別就是，經有這些判決確定，其實這部分大家也沒有很大的意見，只是我們把它更聚焦，就是緩刑和免刑這些人可不可以選？縮減來講就是這樣子嘛！像黑金槍毒這些大家都沒意見，就差在這裡，這點大家可能要細細討論。然後再往下……

邱委員顯智：我補充一下……

主席：我們先把沒有意見的處理掉，這一點最後再討論，因為這點要爭執很久。

邱委員顯智：我解釋一下，以貪污治罪條例來說好了，貪污治罪條例會不會有案件被判免刑？很少。但是會不會有？有！比如說新竹縣家畜防治所的技正戴立紳，他就是檢舉其他同事貪污，礙於我國現在沒有揭弊者保護法，所以法官判不下去，他是因為揭弊才有這個案件，結果就判他免刑，所以這個部分如果把緩刑或免刑放進去的時候，有一些極特殊的情況之下，其實社會應該是要鼓勵這些人的，結果反而不能參選。

主席：對，這個我們應該討論過很多次了，這個部分其實癥結點就只有一個，邱教授跟黃教授都講很久，我們已經審很多次了，這個癥結點就是，大家對於黑金槍毒這些不能選都沒有意見，差別就是受緩刑或免刑的是不是應該讓他們選而已，因為這不是只有針對這一款，每一款都有，所以這個爭點我們先擱置一下，因為黃委員也很認真，所以我也要尊重他一下。

邱委員顯智：主席也是讀法律的……

主席：邱教授也很認真。

邱委員顯智：我補充一點，應該是說你要打擊黑金槍毒，這個沒有人會反對，重點是另外一個差異是在於，你是不是要讓它不分輕重、統統都變成終身不得參選？比較外國立法例，如果終身不得參選的話，這個問題恐怕會比較大，所以我們才會把它做一些層次上的區分。

主席：我知道，所以我有把範圍縮小，因為後來你們又提出了更多，所以我們先把大家比較沒有爭議的部分討論掉，最重要的我們就留下，像是緩刑的能不能選、免刑的能不能選，這部分最後等到人多一點的時候、黃世杰委員在的時候，我們再來討論，因為這點的差別就在於要不要加上緩刑和免刑，爭點只有這裡，每個人都講過幾十分鐘了，兩位教授你們都講了30分鐘以上，我們都知道爭點在這裡。

再來，莊委員這個我們討論過了，就支持內政部的，莊競程委員這個就不再列入，因為討論過了，就不列入了。

接著，江永昌委員的部分，我們按照頁數一個一個討論下來。江永昌委員所提的仲裁、刑法第一百二十二條等部分，內政部有提出意見，因為江委員不在，但是我們也讓內政部把看法講一下，它說這個……

羅委員美玲：第一款呢？

主席：對啦！就保留，後面那幾個字是爭點，因為這個有比較多的爭議，因為黃世杰委員也很認真，他也很堅持，所以我們要保留一下，到時候再來討論。其實就只有那幾個字的差別，就是要不要緩刑和免刑，講白一點就是這樣子，剩下的是其他還沒討論到的，像莊競程委員的討論過了，江永昌委員的是增列貪污治罪條例等等，內政部有說明：「兩者規範目的、處罰對象不同」，這個跟邱顯智委員的想法比較一致，「本屬本款所定曾犯貪污罪者不得參選之範圍」，所以就不用再列了，內政部，是不是這樣子？是嘛！那就是照內政部的意見，也就是說，只有最後那幾個字我們先保留，剩下的大概就是照內政部的意思。

第三款，羅致政委員等人提出來的，以及我本人提出來的增訂跟刑法第一百條第二項不得參選這個，還有賴品妤委員也有提出農會、漁會的部分，還有莊競程、時代力量提出公民投票法等相關的部分，以及郭國文委員提出妨害投票等部分，這些人都沒來，但時代力量有在場。我們就一樣一樣來講，請大家看一下內政部提供的資料第11頁的部分。

賴品妤委員來了，先請賴品妤委員發言。你是漁會、農會的部分嘛！

賴委員品妤：對，有關農漁會賄選要入法的部分，其實我對上一次內政部的回應非常不滿意，可是因為當時我們在審條文的時候，這條文看起來就是要保留，我就想說今天再來討論。我必須要說，農漁會固然是民間團體，但是第一個，農漁會深入地方事務，除了協助農漁民以外，其實它也是要處理金融事務，基本上我覺得它是具有重大影響力跟公共利益的人民團體，所以它的重要性並不小於公職人員或政黨。第二個，從過去的紀錄來看，農漁會賄選的案例跟爭議是層出不窮，為了要杜絕他們賄選的問題，所以在上一次修法的時候，就有把農漁會選舉賄選的規定比照我們現在正在討論的選罷法。第三個，綜合前面所說的，從我剛剛這樣子講，就可以知道農漁會就不是一般的人民團體，如果它是一般的人民團體，你就不需要在上次修法的時候去杜絕他們賄選的問題嘛！為什麼會這樣修法？就是因為他們跟公共利益以及對社會的影響是很大的。再來，農、漁會法這樣子的規定就是要反黑金，反黑金本身不就是跟我們現在正在討論的立法精神是一樣的嘛？所以我認為內政部民政司真的不能用他們是人民團體這樣一句話，就不把他們納入考量，因為如果他們是一般的人民團體，我們當時就不用修法去管他們賄選的事情，這個真的說不過去，所以我覺得大家要討論一下這件事。

主席：好，我對於有來參加審查的委員都非常尊重，有關賴品妤委員講的部分，你的意見我們還是先留下來，就是我們現在在縮小範圍，把大家有爭議的部分留下來，讓沒爭議的部分先通過，好不好？這樣縮小範圍，我儘量就是沒意見的就讓它縮小，有意見的我們還會再討論，儘量讓大家達成共識。賴品妤委員所提的這部分就這樣處理。

至於羅致政、郭國文、陳素月及莊競程等委員提的部分，就沒有討論了。因為時代力量有來，莊委員及時代力量有提到，你提了很多，什麼毀謗等等，既然時代力量有來，我們就來討論。因為你有提出修正動議3，請你順便說明，大家看一下，事實上有含在裡頭了，修正動議3的部分就一起討論。

邱委員顯智：因為這個第三款又把……

主席：就是他上次提的，和上次一樣的，內政部已經有討論在裡面了。

邱委員顯智：沒錯，就是把有一些涵蓋在裡面，比如說他舉了第九十七條、第九十八條等等，我們是把相關的再納入。

主席：又新增很多。

邱委員顯智：比如說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六條……

主席：你提這樣有點多耶！你一直說不要限制人民參與，你又提了這麼多……

邱委員顯智：但是法律效果不一樣。

主席：時代力量這次又提了很多，幾乎所有的……

邱委員顯智：第三款，我主要是說……

主席：你提很多，大本資料第27頁，大家看一下，時代力量提的第三款。

邱委員顯智：主席，我稍微說明一下，第三款，我主要的脈絡是針對這種侵害國家法益的，所以層次上來講，應該是說對選舉有妨礙公務的狀況，比如說，第九十五條、九十六條有礙、妨害選舉公務、暴力脅迫，或者是導致該管公務員的死亡等等之類的，然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八十一條、第八十二條基本上也是在它本來的脈絡裡面，另外再加上公投法。剛剛也有提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以及公投法都有相關的狀態。

主席：邱委員，我知道你們很認真，但是你看有這麼多條文，好多委員都提出好多條文，因為你也說不要太限制人民的參政權……

邱委員顯智：當然。

主席：所以我覺得你們提的真的有點多，你是不是可以再縮小一下打擊範圍？

邱委員顯智：這個當然可以討論。

主席：討論一下。你上次有修正動議3了，這個就已經滿多了，從修正動議3來縮小，好不好？還是怎麼樣？

邱委員顯智：應該是說層次上面，也不是說多的問題，而是比如第九十七條、第九十八條及第九十九條本來就有……

主席：本來就有的就不必討論嘛？

邱委員顯智：對，本來就有的不用。

主席：本來就OK了。本來就沒問題。

邱委員顯智：然後把相關、同樣脈絡的放進來。

主席：可是又增加了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六條。

邱委員顯智：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六條上次就有了。

主席：我知道，你現在已經都快把所有的刑法寫進來了。

邱委員顯智：沒有，只是針對這些侵害國家法益的。

主席：對，我知道就是很多，反正就是好多。請內政部表示一下意見，還是讓內政部表示一下。包括毀謗、暴力妨害投票、誹謗罪，你們也寫進來了，內政部有說明。我要幫他唸一下，還是內政部來唸一下？

邱委員顯智：我補充一下。這個其實是這樣，基本上，我的主張是放進來，構成要件是一個問題，但是你要把它限制到多久，這是另一個問題，所以我後面的概念是用刑度來區分，並不是你放進來之後，就終身不得參選或怎麼樣。因為基本上我會把終身不能參選限制在……

主席：現在針對黑金槍毒，大家沒疑問，這是各黨團的共識，都沒有問題，差別只在像緩刑的這種人或免刑是不是可以，對於黑金槍毒，大家都有共識，這個沒問題，所以爭點只有一個。現在是很多委員都提出增加很多不人權的部分，即打擊面的部分。譬如剛剛賴委員所提出的漁會、農會，我們保留再繼續討論。接著針對時代力量提的，請內政部說明一下。

呂司長清源：這一款主要是在規範賄選，我們現在列出來這些條款都是賄選裡面比較重罪的部分，而且跟擔任這個公職的連結性是相對高的，所以我們列下來。我想大家都認為曾經賄選過的就永遠不能參選，這大概沒有疑義，也沒有所謂幾年的問題。至於時力黨團針對賄選增加的這些條文，主要是……

主席：賄選以外的。

邱委員顯智：以外。

主席：他提的是賄選以外的，包括毀謗、刺探投票，這些都……

呂司長清源：包括毀謗、受賄、干預、刺探投票。坦白說，比如受賄是什麼意思？行賄是候選人去買票，受賄是個別的選舉人可能收了500、1,000，然後我投票給你，這個罪責真的不太相同。

主席：對，因為我們都有討論過，我知道，沒錯！

呂司長清源：對，他是不是就終身不能參選……

主席：要限縮……

呂司長清源：對，因為我們當時立法的邏輯是這種人根本就不應該參選，所以我們不會去考慮這些輕罪者是不是要納進來。請各位委員思考。

主席：以立法例來講，司長講得很清楚，大家對黑金槍毒都沒疑問，這一款主要在討論賄選等等，也就是黑金槍毒。至於其他有關侵害國家法益的部分，還是你們把它寫成別的，我也讓你們再提，之後我們另外來處理。不然這一條我們永遠審不完，好不好？

邱委員顯智：這個可以討論啦！

主席：不用在這邊繼續討論。不然第二十六條會膨脹到讓我們永遠沒有辦法審完，好不好？

邱委員顯智：基本上，我是不贊成用這種列舉的方式……

主席：你們也是用列舉的。

邱委員顯智：你聽我講，因為他提出這樣的版本，所以我也只能跟著他，這當然可以討論。其次，我也同意應該挑比較嚴重的，而不是比較輕的，但是他的版本會發生什麼狀況？比如第九十七條、第九十八條是規定賄選之類的，但是第九十五條及第九十六條的情節事實上更嚴重，你瞭解我的意思嗎？第九十五條及第九十六條是規定妨礙選舉公務、暴力脅迫導致死亡等等，所以我要說的是，如果要從這個立法例試圖理解你們的作法並且提出對案的時候，面對這個問題，就是會掛一漏萬。

主席：他們掛一漏萬，沒錯。

邱委員顯智：事實上，我同意應該是挑比較嚴重的，但是我發現有一些更嚴重的卻沒有放進去。我舉個例子，如果將來真的發生像第九十五條及第九十六條這樣的狀況時，卻沒有在你們所限制的範圍內。

主席：第九十五條及第九十六條是什麼東西？

邱委員顯智：第九十五條及第九十六條是妨害選舉公務、暴力脅迫等等，導致該管公務員死亡之類的，你瞭解我的意思嗎？

主席：公民投票法不用了吧？這個也寫進來真的是有點太多。

邱委員顯智：我的意思是我當然不堅持，因為我是跟著你的版本，但是你可能也要思考一下是不是有掛一漏萬。我再跟你舉一個例子，比如後面有提到意圖恐嚇公眾或脅迫政府、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犯資恐防制法第八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罪等等，這個是不是也要放進去？或是他們有列舉國安法第七條第一項至第四項，以及其他的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六項等等，是不是有掛一漏萬的狀況？

主席：我支持邱委員的精神。就立法例來講，我也支持剛剛司長所說的，可是我也覺得他們有掛一漏萬，所以針對掛一漏萬的部分，我提了一個修正動議。但司長所說的是，這一款主要是針對黑金槍毒，如果你要另外提其他的，就不要加在這款，因為這一款實在太長了，你知道嗎？比如你剛剛講第九十五條及第九十六條……

邱委員顯智：第三款應該是比較針對這種侵害國家法益、賄選或是妨害投票的部分。

主席：以立法例來講，可不可以另外寫？不要把它寫成這樣，這樣變好長，你知道嗎？這一款可能會讀不完，讀起來多辛苦。你的這個部分是不是另外列出來？你也不要寫這麼多，譬如公民投票法等等，你們是不是再討論一下？你重新再弄一次，好不好？

邱委員顯智：這個我們再想想。

主席：你的部分先這樣處理，不然我們會討論不完，這些就按照我說的這個精神，你不要把什麼法律都寫進來。因為黑金槍毒，我們是直接列在這一款，所以其他部分就另外再弄一款。因為你提的那些部分可能有你說的年限的差別，可能應該不是終身，而是5年、10年，不管！你另外再寫，我們還會再讓你弄進來，好不好？

邱委員顯智：好。

主席：接著討論我提出來的修正動議4，我本來有增列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就是針對掛一漏萬的部分，上次有跟黃世杰委員討論過，所以用修正動議改成限縮。請內政部說明一下。我們剛剛不是討論邱委員的部分嗎？我建議他把那些都刪掉，再另外寫，好不好？不要寫在黑金槍毒裡頭，到時候我們再看要怎麼討論，反正這個還是要討論。其他的太多了，拜託你另外寫，不然立法例會太混亂，這樣我們審起來很辛苦。針對他說的掛一漏萬，我有提出修正動議4。請內政部說明一下。

邱委員顯智：這個我會給你支持。

主席：黃世杰委員也支持，內政部也支持。請內政部說明一下。

呂司長清源：是不是先請中選會？因為中選會有意見，讓中選會表達一下意見。

主席：請中選會說明一下。

陳副主任委員朝建：中選會可以接受內政部這個部分的文字敘述。

主席：可以接受，就是修正，那就照修正動議。請內政部說明。

呂司長清源：因為這個上次跟黃世杰委員討論過，大概最主要是解決94年以前的問題，因為第一百條是在94年11月30日修正公布，最主要是解決94年以前議長副議長選舉，如果有賄選要怎麼辦的問題，不然他就會兔脫。如果要這樣，修正文字中關於「曾犯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的「曾」字可以不用，因為前面已經有了。

主席：前面有個「曾」犯了，是贅字。

呂司長清源：對，會重複，是贅字。其他文字沒有問題，可以納進來。

主席：就照修正動議4修正文字通過，這是第三款的部分。

接著是第四款，邱委員的部分就之後再來討論；賴品妤委員農會法、漁會法的部分有保留，我們會再討論，沒有跳過，委員有來的我都會很尊重，我們會好好討論。第四款是曾犯國家安全法第七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八條等等，目前何欣純委員跟蘇巧慧委員都不在，時代力量黨團提的是採購陸港澳敵對勢力軍用品罪，內政部的說法是何欣純、蘇巧慧、莊競程的部分是建議支持行政院提案，我們就照這個意思；接著是時代力量的提案，即國家安全法之採購陸港澳敵對勢力軍用品，請邱委員說明。

邱委員顯智：因為第四款有把犯國安法第七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等等弄進來，所以它的脈絡基本上也都是侵害國家法益的犯罪，也是一樣覺得這個部分會掛一漏萬，譬如我們提出來的版本針對國安法採購陸港澳敵對勢力軍用品罪，這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如果跟行政院羅列出來的比起來，恐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說到底它一樣有掛一漏萬的狀況。主席，第三款跟第四款其實並不是在處理所謂的……

主席：第三款？

邱委員顯智：我知道……

主席：黑金槍毒，第四款不是吧？

邱委員顯智：它不是在處理黑金槍毒……

主席：第三款是，第四款不是。

邱委員顯智：基本上它處理的是侵害國家共同體的層次，所以不想讓它去做……

主席：沒關係，我剛才有說過了，你表達意見，我尊重你的精神，但一款太多了，因為把所有法都寫進來，所以建議你可以另外再加款，我再讓你提進來，我們來討論。

邱委員顯智：好，我要講的是其實第三款、第四款都是有關民主選舉，就是他破壞民主選舉，所以才要剝奪他公民參政的機會。

主席：是，但是樣態不一樣，有的是黑金槍毒、有的是國家安全、有的是貪污或內亂外患，你要的再另外寫一款來。

邱委員顯智：對，我的第三款、第四款是試圖去處理，因為有很多可能比他們羅列出來的情節更嚴重，但是卻漏掉了。

主席：好，沒關係，我們現在討論第四款，我不是不尊重你的意見，我很尊重，我也尊重你的精神，只是每一款要處理事情是不一樣的，比如第一款是內亂外患、第二款是貪污、第三款是黑金槍毒、第四款是國家安全、第五款是組織犯罪，我是建議如果你們黨團有參考其他國家法令，你們可以另外再寫一款，這樣才不會每一個條款都長到不行，光審就審不完。

邱委員顯智：主席，我還是要跟你說明一下，你可能沒看清楚，我拿掉很多跟行政院不一樣的地方，行政院版包括所謂的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毒品等，都認為要終身不得參選，可是我把槍砲、毒品還有洗錢的部分做部分限制，而不是全面性的限制，因為它的版本……

主席：槍砲彈藥、洗錢？

邱委員顯智：對，行政院的版本是曾犯槍砲彈藥管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就讓他終身不得參選……

主席：你可以針對這幾個寫出來另成一款，才不會列在一款裡又討論不完，法律上……

邱委員顯智：對啦！我跟它有一致的地方是在侵害國家法益的部分……

主席：好，我知道。

邱委員顯智：我幫它把這個東西補好，類似這樣。

主席：好，可以，精神在這裡，我理解，但是在立法的形式上要讓人家好讀……

邱委員顯智：如果不是國家法益的部分，即便他犯的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或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我不認為應該要全面性地剝奪終身參選權。

主席：我瞭解，你的精神是不一樣的。

邱委員顯智：對，國家是最重要的，把這部分補好，因為有更嚴重的，比如販賣陸港澳軍隊的東西，這還得了……

主席：對，好。

邱委員顯智：但是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於如果不是侵害國家法益，可能就不用一定要到終身不得的限制。

主席：好，就照我們剛才說的，你就另外寫下來或你寫修正動議進來，因為今天也不會有結果，我們還會一直審，儘量讓大家縮短爭議點，這樣比較好。

第四款時代力量所提的針對國家安全法之採購陸港澳敵對勢力軍用品罪是滿嚴重的，其實敵對勢力可能有很多，不一定限於陸港澳，以後還有沒有什麼敵對勢力也不知道，所以這樣寫會不會過於限縮，你瞭解嗎？不知道哪一國以後會變成敵對勢力，任何國家都有可能突然因為利益跟我們不一致而交戰，你這樣寫會不會限縮？敵對勢力有沒有法律上的定義？我不知道在法律上有沒有這個定義？還是這在我們的立法例裡面已經有了？

邱委員顯智：在國安法裡面……

主席：有沒有對敵對勢力作出定義？

邱委員顯智：有啊！

主席：如果有了當然就比較好定義，如果沒有，到時候執行法令的人會很難解釋，有沒有這個立法例？

邱委員顯智：有，第一個是國安法裡面本來就有這樣的罪，我要講的是……

主席：國安法有沒有寫敵對勢力這樣的文字？

邱委員顯智：反滲透法在實務操作上就會認為……

主席：法律上有沒有明定？

邱委員顯智：實務見解有，這沒有問題。

主席：我們現在是要立法，要立以後可以執行的法，我不會反對這個條文，但是條文上的法律定義要讓人家可以執行，不然以後執行法律的人，比如司法院或法官做這些審判的時候會非常辛苦，當然藉由審判一直創造判例也是一個方法，但是最好在訂定法律時就讓大家清楚。

邱委員顯智：不是，主席，我解釋一下，行政院版把國安法第七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八條等等羅列進來，我把國安法上面……

主席：你也是寫國安法的某一條就對了？

邱委員顯智：對，把某一條列進來，把它增加進去。

主席：你增加哪一些？

邱委員顯智：我增加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六項。

主席：你這次提的跟原來的修正動議是一樣的嗎？

邱委員顯智：一樣。

主席：你是增加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六項，是不是？

邱委員顯智：對，我就是把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

主席：所以它本來就有，你只是解釋，是不是？

邱委員顯智：沒錯。

主席：增列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六項，這一款都是有關國家安全的，大家看一下邱委員的修正動議3，增列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六項的部分，請問內政部有沒有什麼意見？你的修正動議是採購敵對勢力軍用品罪，對不起，因為你比較晚提出來，今天也沒有要審完，能不能讓內政部回去稍微研擬一下？因為內政部很認真，只要是我們上次有提的，他們全部都有寫意見出來，這部分因為今天才看到，司長要現在解釋還是回去再寫出來給我們？

呂司長清源：我先說明一下，當初國安法納進來的部分比較著重在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而且判重刑，第七條第一項是判17年以上，其他主要在於洩漏、交付或傳遞公務上應機密的相關事情，主要是在洩密的部分，或者是竊占或以詐術取得國家核心關鍵技術，大部分是落實在這個地方。當然剛剛邱委員提的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六項主要是軍品採購時採購到陸港澳的產品，基本上就有國安法的相關規定。當時行政院在立法的過程中，可能認為要把這樣的態樣排除，當然，如果大院委員對於時代力量提的國安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六項有共識，我們也尊重大院的意見。

主席：好，那我們看其他人的意見。

邱委員顯智：所以他沒有意見。

主席：對，他尊重。

請陳琬惠委員發言。

陳委員琬惠：謝謝召委。我其實是想要索取一個資料，因為剛剛召委也講到第二十六條已經很長了，但大家應該有滿多內容想要在這次修法時提出來討論，而我比較想問的是將近八年，就是蔡英文政府上來之後，因為公職人員選罷法上次修法是在110年，不知道有沒有一些資料可以讓我們參考、看一下過去七年多來實質上的案例，就是真正因為違反了公職人員選罷法而被踢出去不能選，講白了就是說他因為這個法……

主席：不能選他們就沒有資料了……

陳委員琬惠：實際被判的，有沒有？

主席：不能選就沒有辦法登記，他們怎麼會有資料？就是你要去選，但不能登記，怎麼會有資料？

陳委員琬惠：有這樣相關的資料可以參考嗎？

主席：對不對？理論上是這樣子啊！

陳委員琬惠：或者不盡然是人，就是說它的項目啦！

主席：沒關係，中選會，你們有沒有相關的資料可以提供給陳委員？實際上有沒有多少人是比如說來登記，但不行被剔除的，你們會有這個資料嗎？他要索資，中選會可以回去整理給我們委員參考一下嗎？中選會手上有沒有這些資料讓我們委員參考？你們討論一下，因為這是索資，我們繼續討論條文。

王委員美惠：主席，這裡放入國安法第六項……

主席：第四款啦！

王委員美惠：對，第四款裡面的第六項，放在這裡……

主席：什麼第四款第六項？你在說哪一個？

邱委員顯智：他是說第十二條第六項。

主席：國安法第十二條有什麼問題？

邱委員顯智：應該是說第六項是針對法人，所以應該不用。

王委員美惠：對啊！

邱委員顯智：這個我再處理。

主席：好。

邱委員顯智：王委員，感謝！感謝！

主席：第六項是第十二條的哪一個？你改了哪一條？

邱委員顯智：第十二條的第六……

呂司長清源：不是，是國安法第十二條。

主席：所以你弄錯版本還是怎樣？

邱委員顯智：不是，第十二條就是多列了一個，原來是第一項、第二項、第六項，現在是第六項不用，第一項、第二項要。

主席：好，就是你的修正動議要修改，是不是？

邱委員顯智：是，我會把它改掉。

主席：這個因為內政部也是尊重，其他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說真的，我也沒什麼意見。

邱委員顯智：OK。

主席：只是我擔心的是條文要清楚，讓執行法律有依據。

邱委員顯智：是。

王委員美惠：對啦！

主席：請王美惠委員發言。

王委員美惠：時代力量的修正動議這樣改比較好。

主席：你可以嘛！其他委員呢？沒意見，內政部也沒意見，事實上我們委員很認真，都幫你們補缺漏的部分。

邱委員顯智：加國安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主席：你們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邱委員顯智：OK。

主席：你們仔細看一下，整理後再給我們，我們再來總結。

邱委員顯智：主席，不好意思我後面還有一個，我再說明一下。

主席：還有什麼意圖恐嚇這些……

邱委員顯智：是。

主席：這個是不是不要放在這裡，你可以另外寫，國安法跟這個又沒什麼關係，我只是跟你說不要所有都寫在一款裡，好不好？

邱委員顯智：好，我補充一句話，這個我並不堅持，但是資恐防制法其實有規定，像這樣的恐怖主義跟資恐在該法第八條第一項各款有規定，也類似……

主席：邱委員，我支持你提的很多法案，但是我覺得依立法例，一款裡頭內容不要太多，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邱委員顯智：好，沒關係。

主席：這樣實在太辛苦，剛剛有提出來，你就另外訂定，我們還會再來討論，好不好？

邱委員顯智：好，這個就不堅持。

主席：這個就不要堅持，好不好？

邱委員顯智：好，只是說這個我也是幫他們補一下。

主席：我都很尊重在場委員，我們立委很認真，都在幫你們補缺，內政部也很尊重我們嘛！

邱委員顯智：OK。

主席：剛剛我們有講，照委員提案修正的部分，你們要寫給我們，拜託，下次要從這裡開始討論，才不會每次都做白工。

邱委員顯智：我補充一句，就是說……

主席：等一下，我先講完。我們等一下討論到第六款結束，我會做一個結語，你們要再把內容寫給我們，下次就從那裡開始討論，不然我們討論那麼久都會做白工。你們要記一下，科長要協助記一下。

邱委員顯智：我補充一下，就是你們也可以稍微研究或是考量一下，因為這個脈絡裡面除了國安法跟反滲透法，其實資恐防制法也是相同的脈絡，因為它也是一個侵害共同體，基本上是威脅政府、恐怖主義犯罪等等類似這樣的狀況，我把它羅列出來是在協助大家，就是可能在同一個脈絡裡，也可以去做一些考量，但是我並不堅持。

主席：只有加那幾個，你們記起來，等一下我們會再回頭，我們今天討論這個就差不多。

第五款「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除了「有罪判決」這幾個字，是大家在一開始討論時就有爭議的部分，除此之外，其他有沒有意見？劉世芳委員的意見是要增訂檢肅流氓條例之罪，但是好像因為已經違憲，所以就不討論了。但如果加檢肅流氓條例委員有共識，他們建議要曾有該條例第二條第一款、第二款或第四款規定之情事，而受感訓處分。大家的意見呢？內政部有提出修正意見，大家有什麼想法？因為提案人劉世芳跟陳明文都沒有來，民進黨還有沒有意見？

王委員美惠：召委，請他們解釋一下，好不好？

主席：好，請他們解釋一下。

呂司長清源：因為檢肅流氓條例……

主席：因為違憲對不對？

呂司長清源：被廢止之前有二次被宣告為違憲，一次被宣告違憲是實質上的問題，也就是在第二條第三款及第五款，實質上的問題被宣布違憲；另外一次是第十二條，也就是程序上被宣告違憲。我們是覺得因為檢肅流氓條例在98年就已經廢止，98年廢止到現在，坦白講也是十幾年了，然後再加上程序也被宣告違憲，所有被抓去感訓的，基本上都是依照這個程序來的，這程序是違憲……

主席：所以都是違憲了。

呂司長清源：所以我是覺得是不是就不要加進來……

主席：就照你們的條文了啦！

呂司長清源：依照行政院版，好不好？

主席：按照行政院版，只有差在「有罪判決」這幾個字是從開始就有爭議的。這款還有沒有意見？

邱委員顯智：我要給他「贊聲」。

主席：你是支持他嘛！

邱委員顯智：這是第五款嘛？

主席：對，還沒到第六款。

邱委員顯智：「贊聲」之後，我要講的是我們的版本跟他們的差異，他們是「有罪判決確定」，我們是要「經有期徒刑以上判決確定」……

主席：這個大家都有爭議，那段文字是要再討論的，不只是針對這一款，每一款都會討論，所以這個就不用現在討論。我們有說要把範圍縮小，這樣大家開會才會有結論。所以第五款就是前面照這樣，只有差幾個字再來討論，我們一直在縮小範圍，這樣審法案才會有進度。

接下來討論第六款，就是有關毒品、槍砲彈藥還有洗錢等，這個比較重要，先從鄭天財委員開始，因為這有關原住民一直在討論的槍枝問題，我們要討論一下。王美惠委員所提洗錢的部分就先等一下，這部分內政部有提出意見。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中選會可以支持內政部的意見嗎？

主席：支持嗎？內政部說得很清楚，就是修正動議1，對不對？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內政部有一個……

陳副主任委員朝建：中選會可以支持內政部的意見。

主席：可以。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好。

主席：請中選會唐科長說明。

唐科長效鈞：報告主席，我是中選會法政處科長，這個涉及到消極資格的查證，因為我們消極資格的查證必須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對於到底有沒有資格要做一個判定，所以其實對選務人員來講，如果有清楚的罪名、條次或是法院判決，我們比較容易當下做判斷，但是……

主席：這樣是執行上的困難嗎？你們可以請對方提出來，在施行細則解決。

唐科長效鈞：但是因為內政部所提的但書是「但原住民單純僅犯未經許可，製造、轉讓、運輸……」，變成說我們不知道接下來選務機關要不要去釐清這個人是不是原住民、是不是製造、轉讓、運輸……

主席：原住民很容易釐清，不是原住民就不能登記，這個有法律規定吧？

唐科長效鈞：對，但是我們選務機關如果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去釐清這些事情的話……

主席：沒關係，我們讓原住民幫你解釋怎麼執行，請鄭委員指導一下。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第一個，這邊原住民已經寫得很清楚了，在查證上，原住民本來就會登記是原住民，這個沒有問題，至於因為他是自製獵槍，或是有組成零組件、彈藥，那個部分在判決書都會寫清楚啊！

唐科長效鈞：報告委員，這個也是有明確的罪名、條次嗎？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當然有啊！這個部分當然有，你不能因為查不清楚，就讓他不能參選。

主席：我瞭解那是執行上的困難，沒關係，這個部分因為內政部已經同意尊重鄭委員他們的修正，細節怎麼執行你們還可以再討論一下，反正我們還會再討論，原則上我們就照這個修正動議通過，因為內政部已表示同意了，只是執行上要怎麼執行，你們可能要再從施行細則、執行面上想辦法。其他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委員都提出了很寶貴的意見，至於執行面的部分，科長或中選會再討論一下，應該是有辦法執行的，所以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孔文吉委員的修正動議，就照內政部修正後的版本通過。

接著羅致政等提案委員都沒有來，王美惠委員有來，是關於洗錢防制法部分，王美惠委員跟張宏陸委員提的是年輕人求職，帳戶借其他人使用，這個部分的規定會不會過嚴？這要怎麼做呢？我們來看看中選會的意見？

呂司長清源：是不是請司法院先表示意見？

主席：可以，我們先請司法院表示一下意見，可以嗎？王美惠委員、張宏陸委員所提案的洗錢防制法內容，的確是有可能遇到這樣的情形。

邱委員顯智：沒錯。

主席：請專業的法官，幫我們說明。

周廳長玫芳：主席、各位委員。針對王委員問的這個問題，其實是要看具體個案，不是一概都會產生洗錢防制的犯罪，所以這部分沒有辦法一概論斷。

主席：沒有辦法一概論斷？

周廳長玫芳：是。

主席：好，那就是……

邱委員顯智：不是，我補充一下。

主席：等一下，法務部也有意見，先讓法務部講完，請法務部廖江憲參事說明，廖參事來好多趟了，我們也討論過好多次了。

廖參事江憲：主席、各位委員。關於提供金融帳戶供特定犯罪者使用，因為個案在司法型態上有很多種類，依據現在的司法實務見解，如果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給他人使用，假如主觀上有認識這些帳戶可能會被拿去作洗錢之用，但是他仍然基於幫助的犯意而提供的話，在實務上仍然是有可能……

主席：就是年輕人可能會因為這樣……

廖參事江憲：對，會成為洗錢罪的幫助犯，但是就像剛剛司法院提醒的，個案上沒辦法一概而論。

主席：好，謝謝。請邱委員發言。

邱委員顯智：委員會請司法院跟法務部來，當然就是要他們針對這個題目表示專業的意見，現在實務上有沒有很多年輕人因為求職或其他原因借帳戶給他人使用，因此而被判幫助詐欺或洗錢防制法的案件？當然很多啊！對不對？從陳情案或你們司法院的判決查詢系統查一查，就會知道有一大堆類似這種的狀況嘛！但我們要問的是，我們年輕時也有可能發生這種事情，人家跟我們說有一份工作給你，但你的帳戶要交出來，結果交出來就被這些不肖之徒所騙了嘛！我們現在要問的是，這個修法的條文放入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或第十五條之罪，或類似狀況的時候，是不是會導致年輕人因為一時不察，因此終身都不能夠登記成為候選人？題目是這樣。

主席：好，我知道，其實就是我們不希望讓洗錢的人參選，但是我們又不希望罪及無辜，所以看看在立法例上我們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精神是這樣子沒錯嘛，我也支持。

邱委員顯智：我補充一句，王美惠委員深耕基層，他當然知道有很多這樣的問題，我再補充說明，我的版本跟行政院版本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行政院的版本是拿機關槍在掃射啊！他的版本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還有洗錢防制法，這三種都判決有罪確定，終身都不能參選。我冒昧問一下法務部，請問我國四十幾個各級矯正機關，有5、6萬人在裡面，有多少人是犯這樣的案件的？其實很多耶！所以你的範圍這麼廣，而且法律效果是什麼？法律效果是終身都不能參選，主席，這個才是我要講的。

主席：這個我知道，你一直在講這個，所以我們有列入。

邱委員顯智：所以我把它這兩個拿掉，但是我後面用刑度來區分，比如說被判三年以上，我們就規定要限制多久；被判十年以上要限制多久，這樣比較合理啦！

主席：你寫的不是這個，不過因為它寫這個樣子，的確……

邱委員顯智：我的是第七款。

主席：我們不是在說第七款，我們現在在討論第六款。

邱委員顯智：它的範圍實在是太廣了。

主席：我在講第六款，我們現在還在第六款。

邱委員顯智：我知道，所以我才講它的第六款太廣了。

主席：這樣好不好？時代力量版本的第六款包括政治獻金、財產申報、政府採購法都算在裡頭，我想這個也很廣，就像機關槍掃射，我這樣講……

邱委員顯智：主席，我剛剛就是這樣講，我剛剛提到的是國家法益部分，你看起來像是我增加了一些條文，但因為這個是侵害臺灣共同體的，其實真正去做間諜、去販賣的沒幾個人，但是後面這個就嚴重了，這有可能就像王美惠委員主張的誤入歧途或者是把帳戶交給別人的年輕人，一搞就變成這樣……

主席：你看還有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的部分，這個是什麼我也不知道。萬一不小心申報錯誤，也不能參選嗎？

邱委員顯智：不是，我羅列的都是更嚴重的狀況啦！

主席：這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我也覺得太廣了。

邱委員顯智：範圍太廣也可以討論啊！我的主要就是第七款，用刑度區分。

主席：第七款還沒有討論到，我們現在討論到第六款，我們一款一款來。第六款的部分，我想王委員跟張宏陸委員都一直有提到這一點，我一直在縮小範圍，毒品防制大家應該都比較沒什麼意見，這個部分也沒有人提出來。

王委員美惠：沒有意見。

邱委員顯智：我有意見。

主席：你有意見嗎？你對毒品防制有意見？

邱委員顯智：我當然有意見啊！我剛才不是跟你講了嗎？

王委員美惠：毒品耶！

邱委員顯智：我剛才不是跟你講說，你不能夠用這種一網打盡式的規定，而是要……

主席：不是啊！它毒品的範圍已經縮得很小耶！

邱委員顯智：但是我的……

王委員美惠：毒品……

邱委員顯智：不是！你聽我講，我的主張就是認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主席：它縮得很小，你有瞭解過、問過他們嗎？你說明一下。

邱委員顯智：我問過他們啊！

主席：毒品已經縮得很小了吧！就是……

邱委員顯智：他們的版本跟我的版本會在重刑的……

主席：你的立法方式不一樣啦！

邱委員顯智：我的立法方式不一樣啊！

主席：應該是這樣，我已經說了，你立法的方式不一樣，對於你有意見的部分，我們另外再討論。現在我們先就這個部分進入討論，因為整體的立法精神是這樣，我們就按這樣來討論，這樣比較容易、明確，到時候執行的人也比較容易執行，所以我們一樣一樣來討論。

毒品防制的部分，我也跟內政部討論過，這個部分你們已經限縮到製造和什麼？

吳次長容輝：製造、販賣、運輸。

主席：製造、販賣，還有運輸是不是？吸食沒有算在裡頭，對不對？所以已經很鬆了。

邱委員顯智：它的製、販、運都可以在我後面的第七款處理啦！但是它……

主席：沒有啦！我們以它的為準啦！不然……

王委員美惠：應該是要更嚴格啦！

邱委員顯智：對！更嚴格沒有問題。

王委員美惠：吸食毒品那個真的要更嚴格啦！

邱委員顯智：但是不應該嚴格的，也不應該更嚴格，你要區分啦！

主席：好，沒關係，邱委員，這樣子好不好？立法的體制就以內政部提出的原則來修，你要增加的就多列一款，我也會再討論，先按照內政部的，不然這樣會很亂，因為整個立法精神不同，你是這樣分，他們是這樣分，好嗎？邱委員，我們按照這種體例修法比較好，因為內政部是這樣一條一條、一款一款修，等一下你的部分可以寫在下面，我們可以另外來討論，我沒有反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我也問過了，包含製造、販賣還有運輸，這也都是重罪了嘛！司法院也是嘛，這樣也都算重罪了，所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大家應該比較沒意見，你有意見嗎？

邱委員顯智：它的製、販、運都可以在我的版本裡面討論，但是……

主席：沒有，現在是以他們的版本來討論，我們一直都是以他們的版本，你要另外寫別的，我再讓你寫進來討論。

邱委員顯智：它的第一個是說……

主席：製造、販賣、運輸，還有很嚴重的嗎？

邱委員顯智：製、販、運是第四條而已喔！它後面還有第九條、第十二條。

主席：好，一樣一樣來，我再縮短來討論，第四條到第九條，哪一條是你覺得比較不能寫進來的？我們具體討論、聚焦來看，哪一條不能寫進來？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大家拿出來看一下，行政院版本是第四條到第九條，你覺得哪一條不適合寫進來？我們具體討論。

邱委員顯智：因為它後面……

主席：第幾條？你把院版的全部刪掉？我們用院版來討論，第四條到第九條你哪一條不同意？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是什麼？

邱委員顯智：不是啦！

主席：請大家看一下，製造是哪一條？

邱委員顯智：製造是第四條啊！

主席：我一樣一樣問，第四條你覺得要刪掉嗎？

邱委員顯智：我就跟你講說第四條製販運的部分都可以包含在我用刑度去區分，因為我的體系跟他不一樣啊！

主席：不是，其實我不用來幫內政部辯護，但因為我們修了那麼久，我已經知道他們的想法，就是我們剛才就是黑金槍毒還有組織犯罪這些，這是最開始的原則，所以我們已經照這個原則來修已經修到第六款了，我們就按照這個原則修，你覺得哪一條……

邱委員顯智：主席，不是啦！

主席：你這也可以解讀的……

邱委員顯智：你聽我說……

主席：你剛才一開始不是說黑金槍毒也是一樣不行……

邱委員顯智：黑金槍毒，我主張的是說如果是妨礙國家法益的，你就可以把它放到終身不得參選嘛，對不對？

主席：所以你覺得黑金槍毒這個去掉就對了？不要講黑金槍毒，因為前面講過，這條可以刪除毒品的部分嗎？

邱委員顯智：主席，它現在這個法益效果是什麼？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跟洗錢防制法，就像王美惠條剛才講的法益效果是什麼？

主席：所以我們一條一條討論啊！

王委員美惠：沒有啦！召委，要講清楚啦，不要一直說我講洗錢防制法，我是說有的小孩去找工作，他的存款簿拿給老闆，而洗錢是要判死刑的，那是指詐騙集團，不要搞混了，我是支持洗錢要處以重罪。

主席：我知道、我知道。

王委員美惠：不要弄亂了，拜託一下。

主席：你的意思是說，有的是判多重嘛！我現在一條一條問你……

邱委員顯智：我是用刑度。

主席：第四條是販賣嗎？第四條是製造？

呂司長清源：報告主席……

邱委員顯智：等一下，我講一下。我反對……

主席：反對把第四條製造、運輸列進來嗎？

邱委員顯智：不是，你聽我講，我反對他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跟所謂的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這種跟妨礙國家法益無關，對不對？然後他把它放進來，法律效果叫做終身不得參選。

主席：不是，你是對國家法益有意見，你現在在寫進來，我也同意我們再審，我現在很明白針對毒品危害防制條第四條製造、運輸、販賣等等，你覺得是不要放進來嗎？如果你覺得不要放進來，我們大家也可以一起來討論。

第四條是製造，你是因為侵害法益？

邱委員顯智：對，我放進來了，放在第七款。

主席：我們從剛修正到現在都是按照條文，例如國家安全法、組織犯罪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等，或是什麼等等條文。好，沒關係，我也尊重你，因為你很認真在審，我剛才說到11點，我們先講到這裡。

邱委員顯智：你說11點，怎麼辦？你要讓我講1分鐘。

主席：好，讓你講1分鐘，我覺得今天還不會有答案。

王委員美惠：講1分鐘要講清楚啦！說什麼我支持……

邱委員顯智：不是，誤會、誤會……

王委員美惠：把話說清楚！

邱委員顯智：好，大姊，我講清楚。

王委員美惠：我是很反對詐騙集團非常惡質的詐騙手法。

邱委員顯智：當然。

以國家法益的角度，我所包含的範圍會比它廣，但是我有個層次上的區分，我反對他第六款放入毒品危害防制條……

主席：沒關係，第六款我們等一下……

邱委員顯智：為什麼？因為這樣的法律效果會終生不得參選。

主席：我知道、我知道。

邱委員顯智：我另外比他更寬的是什麼？連三年以上都把它擺上去，雖然我的提案不是三年以上……

主席：沒關係，因為今天大家有很多想法，我們今天就審查第二十六條的第五款，第六款還可以下次再討論，因為我排了好多天，沒有關係，我們都會很認真，我現在先就我們今天審的做一個小結，小結以後請內政部辛苦一點回去把我們今天已經決定的有共識的部分寫……

呂司長清源：主席，我提出一個建議，如果涉及到有罪判決確定跟判刑確定這件事的話，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再重複討論，因為已經重複討論很多遍。

主席：我知道這個不再討論，到最後決定怎麼樣就好了。

呂司長清源：第二個我要說明的是因為裡面有很多條文，我們在整理的時候都跟這個有關，如果都跟這個有關，坦白講，這很難整理，實在是沒有辦法整理，因為……

主席：現在我先做個結語，你有意見再來講，沒關係，我會讓你們很輕鬆，因為你們真的做好多功課了，我不會讓你們那麼辛苦，我把從剛開始審到現在的部分大概唸一下，我們真的很辛苦，大家都很認真，大家都有互相考慮。我們從第十四條開始來講，我大概做個小結，所以那個你就不用再整理了，因為那只是價值判斷的問題，大家來做價值判斷就好了。我們從第十四條開始的嘛，第十四條就是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十五條則是不予修正，大家看一下，就是20歲的那個部分，第十五條是維持現行條文，就是四個月的部分，如果總統的部分要修，我們也來支持啦，這樣讓你們比較方便，將來中選會製成選舉人名冊後，內政部會比較輕鬆啦，我們大家要記得這一點。

然後第十八條是不予修正，因為吳玉琴提的版本跟你們相比，你們的範圍其實更寬。

第二十條也沒有問題，就是照行政院提案通過，至於原住民秘密投票的部分，請你們想辦法去解決，這個大家也講過了。

接著就是第二十六條，從第一款開始。我先做大的總結，因為我們只討論到第五款，也就是第一、二、三、四、五款，大總結的部分，剛剛司長的說法是有道理的，什麼有罪判決、無罪判決的部分，這個我們不再討論，但到時候黨團要去協商到底要用哪一個嘛，因為這是價值判斷問題，你們就不用再寫一些理由了，你們已經寫很多字了，我們也看到了，這個確實很辛苦，就不用再幫我們解釋這個。今天通過的部分，你們就不用再解釋了，這代表這麼多人討論了這麼久，已經有共識，你們就不用重複寫了。我等一下會講說要寫什麼，應該沒有要寫很多字啦，說真的。

所以大的部分，就是有罪判決跟那個，這部分我們下次還會繼續討論爭點，如果沒有共識，那就交給黨團協商去處理，這個是最大的第一個爭點。事實上，這只是涉及到緩刑跟免刑能不能選的問題，這是第一個最大的爭點。第一款就是內亂、外患罪；第二款是貪污罪，這些都是只有在細節，也就是後面那幾個字的差別啦，這個大家應該有共識。第三款的部分有幾點，第一，賴品妤委員提的是農會、漁會法，這個因為你們也寫過，所以也不用再寫了，這個就變成我們要去討論這部分到底要不要列進來，賴品妤委員也在這裡，這個就沒有問題。然後陳玉珍提出來的部分，你們已經同意按照修正動議、按照你們講的修正通過，把「曾」這個字按照你們的意思予以刪除，將贅字刪除，這個也沒問題。以上是第三款的部分。

接著是第四款，也就是國安法的部分，大家剛剛討論將按照邱顯智委員所提國安法第幾條的文字去修正，這個部分因為剛剛沒有聚焦，所以第幾條你們可能要寫一下，喔，已經寫了，你們把建議修正寫在這裡了，就是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增加這些文字，這裡面也是尊重，跟前面的條文一樣，就是增加這些文字「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剛剛第一款至第三款的部分，等一下就再請科長將文字寫過來，第四款就是這樣修正，我就不再講其他的那些文字，因為那幾個字反正就是大家整體做出一個最後的判斷而已。

然後是第五款，就是組織犯罪條例的部分，這個就是照行政院的版本通過，但通過後我一直在講的那幾個字，就另外做討論，大家都知道。

邱委員顯智：等一下，行政院的版本跟我的不一樣，它是有罪判決確定，我的是……

主席：那個就是最大的原則嘛。

邱委員顯智：但你宣布按照政院的版本通過，我嚇一大跳。

主席：我的意思是說，照那個大原則，條文部分到最後再全部做修改嘛，如果不修改的話就全部都沒有了，我這樣講沒錯吧？我們就不需要一直爭論，你看司長也說不要再討論這件事情了。

邱委員顯智：假意通過啦。

主席：就是共識啦，我們初步的共識，我一直在縮小大家的歧異範圍嘛，這樣可以吧？就像你說國安法的規定，如果堅持的話，那一條也不能通過啊，因為有罪判決的部分也沒有確定，但是我把你的建議先寫進來嘛，對不對？這樣可以吧？這樣比較沒有爭議，也不要讓內政部做好多次工，一直重複寫這些東西，已經講很多次了嘛，我們在縮小範圍了。

然後第六款就沒有，因為第六款就是針對那個，你們也不用再寫了，內政部今天只要針對我們初步同意的共識先把它改起來，包括國安法、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的部分，這些你們先改給我們看，然後還有前面那個什麼但書，原住民的部分你們先把條文改給我們看，我們下次就可以從這個基礎上繼續往下審，好嗎？

王委員美惠：主席，可不可以給我1分鐘的時間？

主席：我先講完，第六款還有一個原住民的部分，你們先把第三款、第四款、第六款中原住民、議長賄選、國安法的部分，先寫給我們看，這樣可以嗎？這樣我們下次討論時就可以聚焦在這個基礎上，不用再重來。洗錢的部分，下次再繼續做討論。

王委員美惠：主席，本席要在此澄清一件事情，因為今天大家在討論問題時，是希望整個法案的修正能夠更加嚴謹，所以我要跟邱顯智委員說句抱歉，你不能說王美惠對洗錢有意見，我並不是有意見，關於黑金、槍械、洗錢等行為，我是百分之百支持採嚴謹的規定，甚至主張應該訂定更嚴格的規範。我剛剛在說的是，有些孩子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去上班、把存摺交給別人，我強調的是這一點，其他我都沒有意見。

主席：理解、理解。

王委員美惠：我擔心會遭人扭曲事實。

主席：我幫你說明一下。

王委員美惠：謝謝。

主席：我們在審議這個法案的過程中，王美惠委員所提出的洗錢防制是因為有一些年輕人的情況特殊，的確，剛剛法務部也有提到嘛。

邱委員顯智：對，會卡到這些案件。

主席：如果是剛好被騙的，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會遇到這樣的情形，也就是說，我們在制定法律之後，執行時如果遇到困難時，在立法上要怎麼樣考慮這樣的情形，他並不是說他支持洗錢，這一點一定要給予澄清，這其實就像剛剛邱顯智委員也不是說他支持毒品，我也是要講清楚。

邱委員顯智：對，因為我的都會包含在內。

主席：大家都是在講立法例裡頭，我們現在很憂心的部分，也是幫你們講清楚，以後行政部門在執行時會比較方便，比如四個月、六個月的部分我們討論這麼久，就是希望你們以後執行時造冊該怎麼樣做會比較方便、比較容易嘛，以免造成大家在執行上的困難。又比如說原住民的部分也是啊，你們也要去討論原住民的槍砲、彈藥問題，我們也遵照委員的意見，但你們怎麼樣去做。這是針對你們以後執行上的部分，我們都還是會兼顧你們執行上的困擾，這樣可以嗎？我幫你說明得很清楚了。

針對原住民的部分，鄭委員天財提了一個修正動議，就是照你們的建議去修改的。我們今天就先審查到第二十六條的第五款，第六款還沒有開始，第六款下次再繼續討論，因為這裡面還涉及到毒品、洗錢等問題，都需要再做討論，可以這樣子嗎？好，那今天就進行到這裡，星期三再繼續進行討論。

邱委員顯智：要結束了嗎？不讓大家再講一下？

主席：對，你們也不用再寫東西了，因為你們已經寫很多了，我們知道，其實這些意見已經寫過就多次了，大家都知道，這部分其實是去做價值判斷的，好不好？那今天就先開到這裡。

（協商結束）

主席：請議事人員宣讀鄭委員天財等所提新增修正動議7。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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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謝謝，大家很辛苦，也很認真的討論，不管是行政部門或立法部門。我宣告一下，內政部次長及司長這邊就不用再寫什麼東西了，因為你們已經寫得很清楚了，剛剛那本小本的請大家保存一下，下一次我們會從那一本繼續討論。然後針對今天的討論，我剛剛已經做了很多的小結了，有討論過的、有共識的部分就是那些，剩下幾點比較沒共識的部分，我們下一次就從暫行保留的第二十六條第六款開始繼續進行討論，好嗎？

今天的會議就到此結束，本日會議休息，星期三繼續審查。謝謝各位，辛苦了！

休息（11時13分）


